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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臺灣空氣污染之風險治理與制度研究」豐富的成果，發現臺灣空氣污染治理

存在管制革新之必要。從規範面而言，排放管制與總量管制兩項目前主要的空氣污染管

制工具，皆無法有效管制行政與管制區域之「跨域治理」；且工業與交通排放深植於臺

灣既有產業結構與民生經濟活動狀態，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產業轉型的問題。從管制科學

面來看，許多臺灣民眾深切感受到空氣污染已經影響生活，發起各地標示、檢測防範、

自救運動，公民參與所帶出的在地知識，經常突顯出專家、官方與常民知識之落差問題。 

目前臺灣環境運動已經由過去受害者身體歷經許多變化成為「公民認識論」基礎的社會

運動（Chou, 2015），若要延展與深化前期研究成果，應聚焦在臺灣空氣污染之知識產製

與運用於管制之根本問題與解決之道，而國際上的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civil 

science）實作經驗，相當值得參考。公民科學來自於當代社會公民與科學之間關係的改

變（Irwin, 1995: 1-17）。從較早廣義上的「公民參與科學」，到美國與加拿大興起的社區

環境檢測（Ottinger, 2012: 251-254; Conrad and Hilchey, 2011: 274-275），被認為是促進管

制革新的途徑；儘管「公民科學」目前並不會取代官方依循之專家主導的管制科學，但

公民科學能促進管制單位填補某些「該做未做科學」，促進開放知識討論與資訊公開等，

例如透過社會運動基礎的公民科學（Ottinger, 2017: 3-7），強化了舊金山灣區空氣品質管

制區的毒物逸散監測的設計、執行、監督與資訊解釋的流程（Ottinger, 2016: 7-9）。 

目前臺灣中南部社區監測空污行動是基於一些反空污的環境運動脈絡產生。這些與

美國相比「類似但不完全相似」的公民科學實作，促使政府與社會討論管制科學的風險

標準界定，填補了傳統監測資料生產的系統性漏洞，回應風險政策知識的共同生產概念

（杜文苓、施佳良，2016）。因此，本研究計畫透過觀察與分析臺灣反空污公民運動，

探討「臺灣在地公民科學發展」特色。並配合目前環保署正欲推動的「空氣微型監測」

計畫，深度分析是否可能促進政府與公民科學合作進行「諮詢/功能治理」模式（Conrad 

and Hilchey, 2011: 274-275），旨在提供解決臺灣空污「跨域治理」、「知識落差」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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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轉型」等問題之建議。 

 另一方面，總統蔡英文早在 2016 年就職前就宣示要對抗空污。2017 年執政黨將空

氣品質改善作為主要施政目標。隨後行政院為了讓環保署空污防制計畫能順利推行，召

集各部會針對有關空污防制所應配合與執行之事項，進行行政院層級的正式協商與整

合。2017 年 4 月推出「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可以說是近年最具體的空氣品質改善

措施。除了明確列出各項主要污染源的減量目標，也提出達到此減量目標之相應可行具

體措施，特別是 PM2.5 的原生與衍生源減量。一改過往空污治理計畫僅有目標而無實質

預算投入的缺失，由政府、台電與民間共投入 2,150 億元。然而 2017 年冬季，臺灣民眾

又遭受「連續紅爆」的嚴重空污威脅，尤其南部空氣品質經常在「對所有族群不健康」

警戒範圍，讓民眾苦不堪言。 

環保署陸續推動許多空氣品質管制興革事項，僅一年時間，政策效果未臻理想、措

施未盡完善之處可以理解，但台灣空氣品質治理仍有非常迫切的改革必要，特別是主要

空氣污染物中以 PM2.5 超標最嚴重，以法定年均 15µg/m3 的 PM2.5 標準來看，年平均僅宜

蘭（2016 年始低於 15µg/m3）、台東站及花蓮站、陽明山、恆春 5 個測站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但其中兩個是國家公園測站。以環保署 2016 年空氣品質監測報告所列 PM2.5 自動

測站濃度。資料提供 72 站僅 9 站達標。不及格率高達 88%。高達 31%測站處於濃度

>25µg/m3 重災區。25%測站亦在>20µg/m3 以上，這代表全台灣大多數地區暴露在高健康

風險區域。臺大公衛學院詹長權院長就直言，臺灣空污問題用健康代價、經濟代價來看

比政府理解的嚴重性大 20 倍，其健康危害甚至已是國安層級問題。 

研究團隊認為，當代空氣品質治理絕非僅是「空氣污染物管制技術」層面問題，也

非僅是傳統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的「行政管制」與「經濟誘因」兩大主軸項目可以處理。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RC）2004 年對其空氣品質管理的總檢討建議就指出，空氣品

質提升需要提升治理課責性，從歐盟新興風險治理典範來看空氣品質，乃是牽涉到整體

臺灣社會的產業、能源與交通轉型之跨界風險治理議題。例如 14+N 為何最終只能訂出

未達法訂標準的 18µg/m3，和其推估的政策工具只能根據現況，在技術上 BACT 的排放

管制前提下，行政管制與經濟誘因的最佳化的結果。意即若不能以國家層級做產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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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交通轉型，臺灣民眾恐怕只能接受髒空氣的危害。因此從治理面來看，空氣品質高

度關連於低碳與非（減）煤之國家戰略，然而目前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政策各行其是，

兩者都高度相關於能源與產業轉型的國家戰略，但兩者在政治議程中經常分開進行，若

能整合管制口徑，方能有效推估預期效益並管考政策成效。另外包括去化石燃料交通革

命，也必須傾國家之力推動，而非提供電動車補貼、柴油車改裝補貼能做出的大幅改革。 

因此本文從跨界風險治理的角度，盤點 10 年空污政策進展，脈絡性探討當前問題，

再談到當前的治理革新與其限制所在，對於排放清冊與能源轉型之分析與具體建議，最

後提出對待解治理架構的建言。包括透過公民科學促進治理創新、參考南韓空污政策以

及銜接政策與民眾感知（爭議）之科學與風險溝通，提出政策建議。冀望透過本文，在

治理面上提供一些觀點，讓臺灣空氣品質治理能突破現有困境，讓全民能夠活在乾淨、

健康的呼吸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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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 

一、臺灣空氣污染治理之管制現況與困境 

 我國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實施了新的「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簡稱

AQI；其最大修改處是能將 PM2.5 污染情況反應在指標中。不過就管制的實質來說，雖

然推動新的 AQI 是正確的，但我國自從 2012 公布 PM2.5 管制標準後，改善 PM2.5 雖列為

重點，但較缺乏強而有力的手段。 

就目前臺灣空氣品質管制現況而言，過去環保署對空氣污染管制已經做出極大貢

獻，然而目前對 PM2.5 所牽涉的高度複雜風險，可能面臨力有未逮的困境。因此 PM2.5

應是目前我國空氣污染管制的最大挑戰。現實情況是對於已經採取「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BACT）」的排放源缺乏法源要求減排，總量管制目前容許增量設計又是「符合現況」

的管制而非降低排放的設計，因此固定污染源改善空間有限。而移動污染源多年來環保

署亦有極大的進展，但在汰換老舊高污染交通器具，例如二行程機車等考量民生需求未

有大規模改善動作，而事實上交通改善牽涉到交通部與內政部協力，絕非環保署單方面

能執行，但較少看到跨部會協力改善空污的配套手段。 

 其實臺灣目前幾個主要有效的空氣污染改善工具，都箭在弦上，就缺臨門一腳。例

如總量管制，因為設計不良屢遭民間質疑，包括環保團體與企業界都無法支持而未能貿

然全國推動；已推動的高屏空品區，依據「容許增量」規定，最多只能維持現況，並非

改善現況。而現行之總量管制又不含 PM2.5，PM2.5尚未列入空污費的徵收範圍。誠然 PM2.5

大量來自硫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氣體等所衍生，然而更容易受到氣候與地形影響，相

當複雜；但實際上若不嚴謹的進行掌握，危害甚巨。事實上 PM2.5 風險評估雖然複雜，

但是國內外多年研究累積成果，已有一定程度的風險知識能提供管制上夠用的科學實證

基礎，進行有效管制。但透過風險知識卻發現，目前的行政區域和空品區都必須按照

PM2.5 的風險評估進行修訂，而空污費與總量管制也必須因應而調整，跨域治理牽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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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協商與課責等議題，可能才能徹底改善空氣品質。 

二、臺灣空污公民科學實作潛力 

臺灣作為全球資通訊產業重要地區，「臺灣在地公民科學」相當多的潛力來自於以

資通訊工程作為發展基礎的空氣污染「微型監測」與「資訊平臺」推動。由一群網路及

軟體業界程式開發設計的工程師及駭客高手組成「g0v 零時政府」，串連臺灣的一些電子

設備製造大廠與環保署的全部空氣污染監測站資訊，製作「g0v 零時空污觀測網」1。成

為一個重要的民間空氣品質監測平臺，未來華碩與訊舟科技等民間的空氣盒子與環保署

微型監測推動後，這個平臺的資訊品質與密度將有顯著提升，成為推動社會運動基礎的

公民科學即為重要的力量。 

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每半年一次的「臺灣網路使用概況調查」，

2016 年 7 月，臺灣整體上網率已達到 80.9%（見圖 1）；而臺灣的資訊與通信產業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亦十分發達，政府於 1974 年成立工研院

電子所，1979 年與民間共同籌設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1970∼80 年代間，國內的資

訊產業在政府支持下逐漸成形，工研院電子所及資策會不但引領研發資訊技術與設備，

培育的人才更成為業界相關產業崛起之契機。直至今時，臺灣仍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資

通訊產品設計及製造國，資訊設備的年產值已超過臺幣 3 兆元，通訊設備則超過 1 兆元

（陳信宏、王蒞君、陳春秀、佘蘭妮，2011）。 

 

                                                 
1 g0v 零時空污觀測網 http://airmap.g0v.asper.tw/ 

http://airmap.g0v.asper.tw/


6 

 

圖 1.2004-2016 臺灣上網率追蹤調查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在此背景之下，臺灣資通訊產業可謂人才濟濟，這股能量不僅止於創造產值，更注

入了公民參與領域，具體代表即「g0v 零時政府」。g0v 最初由一群網路及軟體業界程式

開發設計的工程師及駭客高手組成，其後陸續有 NGO、NPO、學生、新聞工作者、藝

術視覺影像工作者等各方人士加入，社群目的是開發公民參與社會的資訊平臺與工具，

幫助公民更確實瞭解政府運作、快速瞭解議題、不被媒體壟斷，藉此有效監督政府並化

為參與行動。g0v 創造極豐碩的開放政府及開放資料成果，「零時空污觀測專案」為其中

一項，目標為整合官方與非官方測站的觀測資訊、工廠與交通等各類排污資訊、以及氣

象資料，並以地圖視覺化呈現即時的空污動態追蹤，具體成果可見於「g0v 零時空污觀

測網」，其監測站點遍布全臺（見圖 2）並廣募空污感測器之自造站點，只要點進任一測

站，便可讀取當地的 PM2.5 濃度、溫溼度、歷史圖表等詳細資訊（見圖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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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臺零時空污觀測站點分布圖       圖 3.零時空污觀測站點歷史圖表 

資料來源：g0v 零時空污觀測網 

 

 

圖 4.零時空污觀測站點詳細資訊 

資料來源：g0v 零時空污觀測網 

除了源於工程師關懷公共議題的民間動能，g0v 零時空污觀測網其實必須來自廣泛

設置的「微型監測」資訊，目前主要由民間設置，環保署亦規劃部建。民間設置的微型

監測部份，目前發展出 Edimax 訊舟科技與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合作的「空氣盒子」，

提供學校和市民用於感測 PM2.5、溫濕度的空氣盒子，並將環境資訊上載至 Edimax Cloud

訊舟科技雲端物聯網平臺，大眾可透過官方網站或 EdiGreen app 隨時監看各據點的空氣

品質資訊（見圖 5）。另外，「雲嘉嘉空氣盒子」則為企業與地方政府合作的案例，包括

華碩雲端、研揚科技、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雲林縣政府，作法與成果展現大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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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見圖 6），並開放環境數據給研究機構分析污染來源以及 Makers 進行創新加值應

用。 

 

圖 5.空氣盒子站點資訊 

資料來源：空氣盒子官方網站 

 

圖 6.雲嘉嘉空氣盒子站點資訊 

資料來源：雲嘉嘉空氣盒子官方網站 

無論是 g0v 的空污感測器或空氣盒子，均屬於微型監測的範疇，其與官方測站不同

的特色是工具取得容易、成本較低，便於一般民眾進入參與，擴大了監測的時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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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因臺灣的氣候條件，污染物易隨季風吹拂飄散，並非只有污染源地區會受影響，更

連帶造成前述的「跨域治理」問題；然官方測站為求精確度，無法四處設立，微型監測

恰好補充了此不足之處，讓所有在地居民都可隨時查看周遭的空氣污染狀況。而公民進

入參與成本低的特徵，立基於這些工程師與科技業廠商、政府的努力，倘若沒有他們的

發明與協力之舉，一般民眾要自行開發出微型監測的工具仍屬不易；這也是臺灣與美國

的實作經驗相差最明顯之處；在美國，完全是由地方社群自主創造“Bucket”並採用與政

府不同的監測方式。考量背景差異，本計畫欲聚焦於這些工程師的初衷與發展歷程，以

及公私部門間從發想到推動空氣盒子的協力進程，試圖釐清臺灣這種獨特的參與途徑，

在公民科學領域中代表的意涵與創造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其對政府政策產生那些實質

的及潛在的影響。 

臺灣在此背景下，環保署也預計將推動「微型監測」計畫，環保署規劃即將推動「微

型監測」，在全臺各地設置。近年 10,000 個微型監測，協助 PM2.5空污治理更多濃度資

訊，其實相當適合發展出「諮詢/功能性治理」或「協力治理」之社區檢測的公民科學。

美國與加拿大存在已久的社區環境監測（Conrad and Hilchey, 2011），以臺灣目前情況而

言，政府主導、民間執行的「諮詢/功能性治理」檢測，相當可行。例如六輕周邊，長期

以來民眾對於六輕提供的污染數據與環保署抽測的數據存在質疑，而空氣品質監測站雖

反應出麥寮地區空氣品質不佳，但沒有辦法細緻到對特定排放對象定位與課責。此時環

保署的「加強檢測」，不如讓民眾來參與「微型監測」，培訓民眾來參與特定檢測，參與

分析與判讀的過程。如此能夠充分做到資訊公開、公民參與以及風險溝通等科技民主要

素。雖然政府主導可能有利害關係者多元性較低，被設計與規定的科學方法偏差，但對

於目前管制機制而言已有相當大的突破。 

三、以公民科學實作建立平臺促進管制革新的探討 

知識社會有更長久歷史的美國與加拿大而言，近年發展出具有社區環境監測行動的

公民科學（Ottinger, 2012; Conrad and Hilchey, 2011），比歐洲傳統公民參與科學式的「廣

義公民科學」更進一步，將常民與專家知識在社會行動上更模糊且融合。現代的公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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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存在著「社會運動基礎的公民科學」（Ottinger, 2012, 2016），知識不再是只有專

家或政府操弄權力的工具，社會運動透過知識產製，也正在挑戰知識威權，雖然無法取

代嚴謹知識（sound science），但是讓專家與政府必須回應與調整，基於預警原則和該做

未做的科學，專家與政府在科學倫理與道義上必須回應，才能具有政治的合法性。因此，

承前，臺灣目前空污公民運動與公民科學間發展，是否能透過「空氣污染微型監測」的

公民科學實作，讓既有的空氣污染運動與公民科學結合之影響，促進政府管制革新的平

臺，進而強化目前臺灣的空污治理，是本研究的重點。 

 目前臺灣已經有六輕地區反空污運動或者高雄地區反空污運動，存在著多元利害關

係者的運動基礎。政府、學界、民間與企業協力治理並非沒有平台，但政府在治理設計

上，並沒有賦權給公民社會，讓公聽會經常淪於多方利害關係者衝突對立的平台，而非

溝通平臺。事實上，讓學界指導企業與民間互相監督彼此監測，政府擔任仲裁與賦權，

而企業與民間的監測資料都公開透明採取同樣的方法，並且有法定效果，並非不可能的

合作模式。並且，「跨域治理」牽涉的行政問題，在空污治理上雖然有被談到，但實踐

較為缺乏，若是交給以公民科學為基礎的「利害關係者」協商平台，可能避免行政上區

界問題。從實踐層面上，六輕跨越雲林與彰化的污染，應該由在地組成公民科學的協商

平台共同處理，政府可以避免陷入爭議；臺中火力發電廠亦是如此，而中部推動地區禁

燒生煤管制縣市，環保署亦應該透過促進在地協力治理，避開中央與地方權責爭論，讓

公民科學促進革新管制。 

埔里、雲林、臺中高雄各地都有反空污運動，亦有其知識倡議與論述作為基礎，這

些知識雖多為引用研究的次級資料，但這些引用來自嚴謹知識學者，透過社會運動不斷

衝擊環境治理；此外，微型監測、空氣盒子資訊平台，是否能讓公民參與和使用知識的

行動，成為「臺灣在地公民科學」？對現在臺灣空氣污染的治理與管制現況與困難做出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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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空氣污染微型監測之現行建置盤點 

「紫爆是什麼？臺灣君何處惹來的『塵埃』，12 張圖細說臺灣霧霾怎麼來（Yulin，

2015）」、「PM2.5 紫爆 空污究竟誰的錯？（許碩穎、鄭勝元，2016）」、「PM2.5 紫爆 高屏

地區連續 8 天（余曉涵，2016）」。近年來，紫爆、空氣污染、PM2.5 等詞語時見於新聞

標題，灰濛濛的天空儼然已成為身處其下的普羅大眾共同關注之焦點。所謂「紫爆」，

主要指的是過去臺灣空氣品質指標（PSI）中「非常不良」，或者 PM2.5 達到「非常高」

的狀態2， 臺灣近年的「紫爆」事件，大多數是 PM2.5 超標造成的。圖 7 為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的測站空品資訊示意圖，可以看出 2016 年 10 月 29 當日，中南

部多處地區已達「紫爆」等級。 

 

圖 7.中南部多地區達紫爆等級示意圖 

                                                 
22016 年 12 月 1 日之前，臺灣使用 PSI 指標，PM2.5 借採英國 DAQI 指標，因此「紫爆」有兩種情況，即

PSI 紫爆或 PM2.5 紫爆。以 DAQI 標準，PM2.5 濃度超過 71μg/m3 達到紫爆等級；2016 年 12 月 1 日開始

實施 AQI 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Index），變成 PM2.5 濃度超過 150μg/m3 才為紫爆等級（洪敏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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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紫爆的主要元兇之一的細懸浮微粒（fine particulate matter or PM 2.5），意指粒徑

範圍在 2.5μm 或以下的懸浮微粒（particle matter），而懸浮微粒即為最主要的空氣污染

物之一（IARC, 2016：431-438）。PM2.5 與罹患肺癌與心血管疾病高度相關，其污染與致

死率間的劑量與反應關係也已經有相當多研究成果，Kim et al.（2015：141）與 Hoek et 

al.（2013：13）回顧涵蓋 1974 年至 2014 年的多篇研究，細懸浮微粒健康影響已獲得證

實。綜論而言，長期暴露於細懸浮微粒濃度每增加 25μg/m3 的環境下，總死亡率提高 6%、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提高 11%（王建楠、李璧，2014：199-200）。最新在地研究發現，臺

灣盛行的肝癌也與 PM2.5 有關，當本島與澎湖 PM2.5 濃度各增加 13.1μg/m3 和 0.73μg/m3

時，罹肝癌風險就提高 2 成 2（Huang, Y. T. et al., 2016：18）。 

PM2.5 過去受限於技術等因素，較其他主要污染物的研究與管制要晚，近年來各國

才開始積極建立標準管制（周崇光，2010：4；鄭尊仁等，2011：5-6）。臺灣也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布細懸浮微粒濃度標準，不可否認的是 2013 年至 2015 年 PM2.5 濃度在全

國有改善趨勢（圖 8），但從圖中可以看到 2013 年至 2015 年臺灣 30 個手動測站中，僅

恆春測站達到 WHO 年均 10μg/m3 標準，僅陽明站、恆春站、臺東站、花蓮站達到環保

署年均 15μg/m3 標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a：2-65-2-76）。雖然 2015 年 8 月環保署

公布「清淨空氣行動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b：11-36），預計 2020 年直接 PM2.5

排放減少 15,354 公噸（佔 19.8%）、PM2.5 之主要衍生源 SOX減少 32,960 公噸（佔 28%）、

NOX 減少 172,554 公噸（佔 43%）；但按照目前嚴重程度而言，此減量估計也只能讓全

臺灣平均從 22μg/m3 降至 18μg/m3，臺灣多數地區距離「呼吸乾淨空氣」仍是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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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13-2015 年臺灣手動測站 PM2.5濃度 

由於 PM2.5 污染已經被民眾高度關切，從風險溝通的角度而言，亟需更精緻的資訊，

現有的官方測站雖然已能證實污染嚴重，並提供模擬推估作為政策用途；但未來若要更

精確地掌握跨域污染監測與對特定高污染地區實施空氣品質淨區，對於中央、地方政府

與民眾而言，更多、更密集的監測是相當具有貢獻的。官方測站礙於高額成本及法定的

站址選定、採樣口原則，設置數量有限，監測的是較大區域的空氣品質資訊；但一般民

眾最關心的，往往是生活周遭直接影響健康的空氣污染狀況，官方測站發布之資訊日漸

無法滿足民眾對於小尺度環境的空氣品質資訊需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a：2）。

也因此，許多民間機構、團體與科學社群於近年開發不少微型監測設施，並透過網際網

路上傳、公開資訊；環保署也預計在 2017 年增設約 10,200 個空氣品質感測點，以強化

空品的大數據蒐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a：43）。 

一、微型監測與物聯網應用 

微型監測（或稱微型感測），意指藉由有別於官方測站標準設備的微型監測器來偵

測空氣污染物、溫溼度等，微型感測裝置從感測器、偵測原理、到機制設計均有多種樣

態，是一種仍在發展中的技術；但不論其開發的具體細節為何，微型感測器的普遍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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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高解析度、即時監測、可長期儲存污染物濃度監測資料、便於攜帶，利於民眾及

時瞭解所處環境之空氣品質（蕭育仁、林育德、李彥希、薛丁仁，2015：42）。 

微型感測器之用途除了隨時隨地偵測環境異常狀態，更能藉由感測器間的彼此連動

與應急處理串連起空氣污染偵測物聯網（謝孟玹，2015）。透過統合散落各處的裝置資

訊並呈現系統全貌，能促進更深層且多面向的資料分析、應用與加值，有助於精確決策

與對未來規劃，是為智慧城市具體應用的一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a：2）。3目前

國際上空氣污染偵測物聯網建置成功並收有成效的案例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及美國芝

加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c）。 

二、比較官方測站與微型監測 

承前述，官方測站與微型監測之間存在許多差異，詳見下表 1。官方測站基於儀器

價格昂貴且需要一定占地（圖 9），無法大規模布建，故受限於數量及觀測資料解析度的

尺度不足，目前預報停留於區域尺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b：6-7），以一般測站

為例，通常是一個行政區人口曝露的代表性污染物濃度。相對而言，微型監測器的體積

小，以空氣盒子（圖 10）為例，尺寸為 148.4mm（W） x 111.5mm（H） x 45mm（D），

且成本低、操作容易、監測範圍僅止於方圓數百公尺的特點（張菁雅，2016），補足了

官方測站的不足，人人可測、隨時隨地可測，便於蒐集更高解析度的時間與空間數據。 

然而以現階段研發成果來看，微型監測的精確度與穩定度尚無法與官方測站相提並

論，例如雲嘉嘉空氣盒子對 PM2.5 的濃度感測誤差是< 20%，而環保署懸浮微粒測定儀

VEREWA-F701 的誤差範圍則是<±2%的測量範圍。 

                                                 
3 各國對於智慧城市的定義不一，通說為將互聯網、物聯網技術導入在新一代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高

節能能力，講求高效率生活，建設對地球環境友善的城市（沈振江，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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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官方測站（沙鹿）示意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圖 10.空氣盒子示意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空氣盒子官方網站 

官方測站與微型監測的監測點分布比較見圖 11，可以看出微型監測點相對密集許

多，其後也將對圖中的 LASS 及空氣盒子之微型監測案例做更詳細介紹。再以 2017 年 1

月 16 日上午高雄地區空氣品質不佳的情況為例，官方測站得到的情報量如圖 12，但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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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微型監測得到的情報量則豐富如圖 13。若搭配物聯網技術，不但可以滿足民眾知曉周

遭空氣品質的權益，未來還有望應用於改善空氣品質預報作業，將預報提升至鄉鎮區小

尺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b：7）。 

 

表 1.微型監測與官方測站之特徵比較 

 

資料來源：參照溫在弘、莊振義、江昭皚、孫志鴻（201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b）；

空氣盒子官方網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本研究自行繪製。 



17 

 

圖 11.官方測站（左）與微型監測點（右）之間監測點分布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風險中心鍾明光 GIS 團隊繪製） 

 

圖 12.臺灣官方 PM2.5情報示意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環保署空污即時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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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臺灣微型監測 PM2.5情報示意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 g0v 零時空污觀測網 

三、盤點現有微型監測實作 

空氣污染微型監測成為一股新興趨勢，目前臺灣的政府部門、產業界、第三部門、

民間均注意到此種監測模式，而且已有投入實作的案例（見表 2）。最早是 2010 年到 2012

年間臺大地理系執行的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然其試點範圍僅限於羅斯福路、辛亥路等

臺大校園周圍；直到 2015 年環保署委託暨南大學執行南投埔里地區 PM2.5 監測系統及推

動空氣污染防制志工制度計畫，才有廣至各縣市的微型監測布點成果。2015 年到 2016

年間，尚有環保署自行派遣人員隨隊宗教慶典監測 PM2.5、科技廠商研發空氣盒子、民

間社群開發感測網絡系統等行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發起者屬性，空氣盒子、雲嘉嘉空氣盒子、LASS 環境感測器網

絡系統均是由企業或私人研發，又串聯政府及一般民眾廣布監測點，並將監測數據放上

g0v 零時政府的零時空污觀測網。4這種民間創建之微型監測和開放資訊平台的強力結

                                                 
4 g0v 零時政府之詳細資訊請參考官方網站：http://g0v.tw/zh-TW/。簡言之，g0v 最初由一群網路及軟體業

界程式開發設計的工程師及駭客高手組成，其後陸續有 NGO、NPO、學生、新聞工作者、藝術視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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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反映出臺灣作為全球資訊與通信產業（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重要地區，過去數十年間累積的不僅是研發技術與設備，更培育眾多業界人才（陳信宏、

王蒞君、陳春秀、佘蘭妮，2011）。而當這股能量注入環境監測的領域時，發展潛力可

期。 

表 2.臺灣空氣污染微型監測實作案例 

 

資料來源：參照各案例釋出之成果報告或網站，本研究自行繪製 

                                                                                                                                                         
工作者等各方人士加入，社群目的是開發公民參與社會的資訊平台與工具，幫助公民更確實瞭解政府運

作、快速瞭解議題、不被媒體壟斷，藉此有效監督政府並化為參與行動，目前也已經創造豐碩的開放資

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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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型監測的象徵意義與未來發展 

奠基於現階段開發成果，微型監測的優點是包括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公民

都能以低成本進入參與，並分享訊息於開放資訊平台。尤其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從單方

面接收官方資訊到主動參與、實際操作、交換資訊，其中的轉換象徵著「公民科學」的

抬頭。公民科學一詞以 Alan Irwin（1995：xi）對其的系統性定義，指謂一種能滿足公

民認知與需求，並且由公民發展並建立起來的科學。 

以微型監測而言，民眾可以透過自行檢測獲得周遭空氣品質資訊、提高警覺並採取

保護措施，甚至以此遊說政府改變政策或法規標準，反映的即是不再由政府或專家壟斷

科學資訊的公民科學精髓。荷蘭阿姆斯特丹的 Smart Citizen Kit 計畫的經驗5， 即將技

術賦權（technology empowerment）視為創造出學會運用政治聲音並激勵參與的智能公

民的關鍵因子，並對智能公民抱有三項期待：採取個人行動；喚起對於自身行動可以影

響空氣品質的認知；提高政治聲音（Nijman, 2014：40）。 

日前環保署已規劃「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發展布建及執法應用計畫」，預計在 2017

到 2020 年之間透過精進空品感測器效能並開發不同場域各類裝置、建置空品感測器認

證平臺並建立維護品保制度、布設約 10,200 個空氣品質感測點並逐步各物聯網系統整

合、開發空品大數據蒐集管理及智慧應用資訊系統，建構全國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c：34）。此種多階層監測體系中的智慧城鄉空品物聯網及智慧社

區空品點、市民空品感測器，即為可望彌補國家級和區域性測站網不足的重點規劃部分

（圖 14）。 

空氣污染微型監測有望在國家政策的力推之上，帶動更多的公民參與，資訊公開也

能賦予地方居民參與空污治理的基本風險知識基礎。此外，就政府管制的立場而言，如

何提升微型監測的準確度，並整合資訊情報，強化政府管制定點、移動、面污染源的正

                                                 
5 智慧市民感測裝置（Smart Citizen Kit，簡稱 SCK）是由歐盟贊助推動的一項智慧城市計畫，阿姆斯特

丹在 2014 年 3 月發表了第一版市民感測裝置，提供免費的感測裝置讓市民帶回家。參與計畫的市民只要

將感測裝置裝在自家屋外的陽臺或窗戶後，這個智慧硬體套件就會自動偵測環境資料，將蒐集到的資料

上傳至雲端，並分析所有裝置的資訊（辜騰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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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對於促進未來空氣品質提升，特別是 PM2.5 濃度的改善將值得期待。 

 

圖 14.多階層的全國空氣品質監測體系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c：7） 

參、空污政策 10年來之回顧 

一、空污議題的公民訴求與政策回應 

近年臺灣每當進入秋冬季節時，空氣污染的嚴重也隨之而來。過去臺灣各地對於空

污的相關討論與抗爭，其環境運動的性質和近來反空污運動有所差異。早期空氣污染運

動主要以單一工廠的污染造成鄰近居民明顯、立即性的感官刺激而進行公害抗爭，近期

的反空污運動，即在國光石化的抗爭中使得細懸浮微粒被認識。周桂田（2017）提出以

「反國光石化運動」影響整個環境運動與管制的樣貌，民眾對「空污認識論」改變的分

界（Chou, 2015: 14590-14591），運動直接的影響即是促使政府訂定 PM2.5 濃度標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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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眾產生「反空污運動」風險感知與認識論基礎，往後，反空污運動的性質即從「單

一特定的污染源」轉為「空氣品質」成為反空污運動的焦點所在（陳薏安、何明修，2017）。 

臺灣「反空污運動」議題的浮現始於 2010 年反國光石化運動時期。該年 6 月舉行

之彰化國光石化健康風險專家會議中，中興大學環工系莊秉潔教授提出「國光石化營運

造成 PM2.5 與健康及能見度影響」報告，該研究指出除了戴奧辛、硫化物等化學毒物排

放外，光是 PM2.5 的污染物就能飄散全臺，若國光石化營運後，全臺每人平均會減少 23

天的壽命（莊秉潔，2010）。此風險論述為環境團體推廣到民眾廣為熟知，自此相關空

污知識論述逐漸被重視，民眾開始對於臺灣空氣污染以及產業所造成空氣污染有所認

識，從風險感知的角度而言，「空氣污染」始成為民眾主要風險議題。「反國光石化運動」

帶起了 PM2.5 造成健康風險議題，特別是由一群彰化醫師共同成立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積極地進行空污與健康威脅的知識傳散，更進一步將此議題延伸至施壓政府部門進行空

污法的修訂，因此促成了前總統馬英九於 2011 年宣布停止彰化國光石化開發案。從此

之後，空污議題在臺灣的關注程度日漸升高，於此同時「PM2.5」空污與環境訴求被高度

議題化，成為關注的焦點。因此空污政策在馬英九政府最後兩年（2014 年－2015 年）

與蔡英文政府（2016 年－至今）成為國家施政的重點項目之一，而改善 PM2.5 濃度也成

為臺灣空氣品質提升的重要施政目標。 

對於空污的重視與論述，原本單純的反石化產業開發個案所發酵的健康風險論述，

同時也在環保團體倡議促成之下，從「單一污染源」的環境抗爭提升至整體「空氣品質」

的層面，將空污議題的討論與關注擴大蔓延，不僅帶起了國人對空污的感知與認識，又

這 2 年來反空污遊行以「好空氣」為公民訴求及要求政府提出具體空污改善對策等行動。

空氣污染所引起普遍且嚴重的健康危害，隨著公民社會的成熟、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相

關環保團體、醫界聯盟所組成的公民團體，持續努力揭露空污的危害與嚴重性，更在媒

體的傳散下，使得民眾對空污的風險意識提高與重視。以近年空污議題湧現，所產生的

民間訴求與政府所提出的回應，以時間軸方式呈現如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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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空污議題與政策演進軌跡時間軸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 

軸線上方所敘述的，歷經 2010 年國光石化環評、PM2.5 與健康影響議題浮現等，

逐年盤點出與空污相關的重大事件及反空污遊行提出的訴求，而軸線下方則是從

2007 年重要的排放清冊（TEDs 7.0）完成開始，政府歷年空污防制對策等相互對照

的時間順序。由此可知，公民社會開始關注討論空污議題，讓空氣污染與 PM2.5 在

國內政治與社會引起廣泛重視，始於 2010 年國光石化環評及 2011 年反國光石化運

動。另外，也整理空污治理兩階段針對民間訴求行動與政策作為對照（如表 3）在

民間壓力推動下，時任總統馬英九在反國光石化餐會中承諾 PM2.5 的列入管制，乃

於 2012 年增訂 PM2.5 空氣品質標準；2013 年增訂了手動監測方式；2014 年 10 月實

施納入 PM2.5 的新空氣品質指標，但該指標被認為是權宜的組合版。該年 11 月地球

公民基金會邀請高雄市港和國小及文府國小試辦校園升空污旗的行動，11 月 3 日文

府國小升起第一面空污旗（王敏玲，2015）。2015 年 2 月「穹頂之下」紀錄片在中

國遭到政府下架，間接卻掀起臺灣對 PM2.5 的關注與重視，6 月份為空污議題發酵

以來，由環保團體串聯組織舉辦「別讓孩子看不到未來」反空污大遊行，特別對於

PM2.5 遲遲未能有效改善而對政府提出抗議。2015 年 8 月環保署提出「清淨空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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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計畫」，不過在年底正值冬天空污影響最劇時，環保團體再次高舉「為下一代而

走，救健康、救地球、救孩子」訴求走上街頭，希望政府能正視空污的治理與改善。 

2016 年政黨輪替後，10 月份新政府針對 2015 年的「清淨空氣行動計畫」提出

了修正計劃，11 月環保署再提出《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的修正草案，

12 月則實施空氣品質 AQI 指標。雖然新政府一連串政策宣示對抗空污，不過民眾

不滿於全臺灣 PM2.5 仍然嚴重超標，因此 2017 年 2 月反空污遊行又再度走上街頭

抗議訴求。同年 3 月行政院召開空污防制策略規劃推動情形追蹤會議，4 月 13 日行

政院議案環保署報告「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目標具體行動措施」並通過「14+N 空氣

污染防制策略」，逐漸地看見政府對空污治理的決心，隨即於 4 月 28 日環保署會集

交通部、經濟部針對空污改善舉行「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焦討論會」，以民間

訴求的角度和政府政策回應的方式，提出空污改善的目標與期程，繼 14+N 對焦討

論會後，7 月 26 日在高雄召開「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燈號管制說明會議」，8 月

份分別在北中南召開「空氣污染防制法」公聽會，於 12 月 14 日行政院會通過《空

氣污染防制法》修正草案。然而一連串空污治理措施並沒有立即收到效果，到秋冬

之際，特別是中南部空氣品質連續的「紅爆」，引起民眾再次集結，12 月 17 日再度

走上街頭，以「終結一個天空，兩個臺灣」為主題串連中南部反空污遊行。 

2017 年政府將空氣品質作為主要施政目標，並由環保署提出「14+N」措施作

為分界，2010 年反國光石化運動到 2016 年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修正計畫期間，PM2.5

健康影響議題的浮現，民間訴求於 2014 年高雄升起第一面空污旗，緊接著 2015 年

分別在上下年度舉行兩場反空污大遊行，由北中南各地聲援，上半年為「別讓孩子

看不到未來」，下半年則是「為下一代而走，救健康、救地球、救孩子」等訴求，

故環保署針對 PM2.5 有著一連串的政策作為，包括空品標準訂定、空污指標的實施。

2017 年初仍延續「反空污找藍天大遊行」的訴求行動，推促著政府積極進行一連串

作為，在反遊行之後更加密集展開，包括環保署針對空氣污染防制策略提出具體行

動措施，以及召開 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焦討論會，作為政府的對焦回應。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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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民進黨政府上任以來針對空污的改善提出相對積極的改善策略，但在 2017 年末

中南部空污問題持續不斷，促使居民標舉「終結一個天空 兩個臺灣」抗爭上街遊

行。整體來說，自 2015 年開始反空污遊行成為每年定期發生的環境運動，由於民

間針對空污議題的訴求不斷地拋出，政府也一直對空污提出作為，但民眾對於目前

空氣品質仍然不滿，繼續走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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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污治理兩階段－民間訴求行動與政策作為對照 

階段 空污議題的民間訴求與行動 政策作為 

反 國 光 石 化 到

2016 年清淨空氣

行動修正計劃 

（2010-2016） 

1.國光石化環評，PM2.5與健康影響議題浮現。（2010）。 

2.邀請前總統馬英九參加反國光石化餐會，當場承諾管制。（2011） 

3.高雄市文府國小升起第一面空污旗。（2014） 

4.兩場反空污大遊行，由北中南各地區聲援，上半年以「別讓孩子看不到未來」

為主軸，表達乾淨空氣的呼吸基本權力訴求；下半年高舉「為下一代而走，救健

康、救地球、救孩子」，希望政府相關管制正視空污治理與改善。（2015/6、12） 

5.雲林縣橋頭國小許厝分校第一次遷校爭議。（2015） 

6.雲林縣橋頭國小許厝分校第二次遷校爭議。（2016） 

1.環保署發佈「空氣品質標準修正草

案」。（2011） 

2.增訂 PM2.5 空氣品質標準。（2012） 

3.增訂手動監測方式。（2013） 

4.實施 PM2.5 指標。（2014） 

5.清淨空氣行動計畫。（2015） 

6.清淨空氣行動修正計劃、《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修正草案、實施

AQI 指標。（2016） 

空氣污染成為主

要施政目標 14+N

（2017-至今） 

1.2017 年初反空污大遊行以「219 反空污找藍天大遊行」為主題，訴求為 

（1）政院、環署、經濟部南遷才是共體時艱。 

（2）緊急防制辦法分級下修、降低高濃度空污危害。 

（3）中火六輕減煤改燃氣，減少燃煤空污及減碳之訴求，提出中南部空污環境

不正義。（2017/2） 

1.環保署召開空氣污染防制策略規劃後

續辦理情形追蹤會議。（2017/3） 

2.再次針對空氣污染防制策略提出具體

行動措施。（2017/4） 

3.緊接著與交通部、經濟部於中南部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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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末中南部空污問題持續不斷，促使居民標舉「終結一個天空 兩個臺灣」

抗爭上街遊行，訴求為 

臺中場： 

（1）中火立刻減煤二成（2018.01.26 前）再逐年減一成 

（2）各縣市前 30 大污染源減排二成（2018 年底前） 

（3）空品資訊網速增加可即時反映的指標 

高雄場： 

（1）國營事業污染實際排放量應在 3 年內降低 50% 

（2）反對燃燒生煤 

（3）反對《空污法》、《環評法》不當修法及提高「空污費」 

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焦討論會。

（2017/4、5） 

4.於北中南召開《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

草案公聽會。（2017/8） 

5.行政院會通過《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

草案。（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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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污染政策有多少實質進展？ 

體檢近年政府的空污政策改善策略目標及進展，本文從 2015 年「清淨空氣行動計

畫」、2016 年「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修正計畫」及 2017 年「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進

行空污政策的檢視與盤點。首先，針對上述提及之三大改善時程依序進行改善策略目標

及預期效益總覽，再依據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其他污染源這三類別中幾項重要的

政策作為討論。於 2015 年「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中主要強化的措施以推動電動運輸（二

輪車、電動公車）及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推動飯店使用天然氣鍋爐為重點；2016 年「清

淨空氣行動計畫修正計畫」重點則是防制及掃除煙塵、鍋爐燃料的改變及改變燒香、金

紙等民俗活動；2017 年「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環保署對於空污的改善及減量成效

策略措施，開始比較清楚盤點出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以及其他污染源等細項種類

的改善策略、預期達到之效益，空污政策的目標逐漸明確和執行，不過仍有待追蹤與檢

視。 

第二部分，將針對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其他污染源這三大類別中，幾項關鍵

性的政策及改善策略作為討論。第一類別「固定污染源」兩大項重點改善策略，其一是

「鍋爐管制」（圖 16），在「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中只推動全國飯店、旅館業鍋爐改用天

然氣或其他乾淨能源之熱水供應設備，接著在「修正計畫」中則推動全國各式鍋爐減少

使用燃煤或重油，直到今年在「空氣污染防制策略規劃推動情形追蹤會議」目標設定 2019

年起將加嚴 6000 座中小型鍋爐（含商用鍋爐 1000 座、工業鍋爐 5000 座）的排放標準，

也提高了各污染物的減量目標，而預期減量效益為 PM10 減量 851 公噸/年、PM2.5 減量

175 公噸/年、SOx 減量 4962 公噸/年、NOx 減量 2936 公噸/年、VOC 減量 7 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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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鍋爐管制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5、2016、2017c） 

其二「電力設施管制」（圖 17）則是 2017 年才有目標內容，各部會配合項目重點將

老舊高污染發電組除役、天然氣機組裝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提升發電機組空污防制效

率、空品不良季節配合降載，預期減量目標 PM10 減量 205 公噸/年、PM2.5 減量 143 公噸

/年、SOx 減量 12092 公噸/年、NOx 減量 17163 公噸/年。 

 

圖 17. 電力設施管制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5、2016、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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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則是移動污染源的部分分為兩塊，「汰換一、二期柴油大貨車」（圖 18）及「淘

汰二行程機車」（圖 19），「汰換一、二期柴油大貨車」在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中原本沒有

目標的設定及預期效益，直到 2017 年 4 月的院會中才清楚設定要淘汰 8 萬輛並提高各

污染物的減量目標，預期效益的減量成效 PM10 減量 6143 公噸/年、PM2.5 減量 5395 公噸

/年、NOx 減量 71149 公噸/年、VOC 減量 7584 公噸/年；而「淘汰二行程機車」則是從

一開始的整體政策演進中就有設定，預計在 2019 年淘汰 100 萬輛。目前預期效益的減

量成效則是 PM10 減量 563 公噸/年、PM2.5 減量 457 公噸/年、SOx 減量 1 公噸/年、NOx

減量 260 公噸/年、VOC 減量 7743 公噸/年。 

 

圖 18. 汰換一、二期柴油大貨車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5、2016、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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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淘汰二行程機車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5、2016、2017c） 

 

最後一小部分，則是其他污染源改善的項目，以「餐飲油煙管制」（圖 20）為例，

自「修正計畫」開始變要求業者設污染防制設備，減少餐飲業污染排放，而在今年 4 月

的行政院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目標內容至 2019 年推廣餐飲業者增設防制設備至少 7000

家，預期的減量成效目標為 PM10 減量 835 公噸/年、PM2.5 減量 779 公噸/年。 

 

圖 20. 餐飲油煙管制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5、2016、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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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歸來說，2017 年上半年度，行政院召開空污防制策略規劃推動情形追蹤會議，

以及環保署提出行政院議案報告「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目標具體行動措施」，逐漸可以看

到政府對於空污治理的決心，然而空污的改善不僅只是環保署的責任，於 2017 年 4 月

28 日及 5 月 2 日分別於臺中、高雄由環保署會同經濟部、交通部等跨部會，共同出席

「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焦討論會」，對焦會議後環保署針對政策回應盤點並做成

「政策紅綠燈」，作為檢視政策的執行或仍須再研議的政策情況（環保署，2017d），「14+N」

為目前環保署針對空污改善並定期於中南部舉辦對焦會議的政策檢視方針。 

 然本節在於檢視與盤點空污政策的演進過程，整體來說，首先在「移動污染源」中，

部分「淘汰一、二期柴油車」從 2015 年「清淨空氣修正計畫」開始至今的目標皆為一

貫，特別是在二行程機車民進黨政府版本也沿用前朝的版本並追加經費；「固定污染源」

值得注意的則是「電力設施」部分。目前的改善策略僅提到「提升發電效率降低污染排

放」，應配合 2025 年的目標需達天然氣 50%、燃煤 30%、再生能源 20%之佔比，其中汽

電共生、生煤的期程及變化量皆沒有在這些政策演進中呈現。儘管公民參與成為政府滾

動政策的力量，但整體檢視空污政策的演進下，空污改善的政策目標逐漸明確化，而空

污議題已從過去針對「單一污染源」轉變為全面「空氣品質」的問題。今日空污的發生

也不再侷限於某一地方行政區域，而是時常遭受到其他縣市的影響，卻往往受限於非該

行政區劃中而無法針對空污做切實的改善。在此方面政策的目標和研擬，缺乏了地方跨

域治理概念的納入，現階段的空污防制策略雖已逐漸針對問題進行政策的改善。不過，

目前環保署繼「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焦討論會」後，便以「14+N 政策紅綠燈盤點

表」作為政策進度的檢視，但此燈號盤點表的政策追蹤似乎沒有持續滾動，於 8 月份召

開空污法修法草案公聽會，並於 12 月 14 日行政院通過草案至今，即便如此，空氣污染

問題仍持續發生，所謂「好的空氣品質」空污政策 10 年來行走至今有待不間斷地監督

追蹤及政府落實政策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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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治理的改變與不足 

一、14+N 措施未竟全功 

於 2016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對於解決空污問題，有別於過去的空污改善對

策，在整個政策態度上可以說相對的積極，也針對各大污染源進行了分別的細項盤點及

提出如何改善的策略作法。然而整個 14+N 空污管制策略推動的形成過程，回溯至 2016

年 6 月 3 日前行政院長林全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提及空氣污染的嚴重性尤其是細懸

浮微粒（PM2.5）的傷害和衝擊，將 PM2.5 減量列為重要目標同時也承諾改善中南部空氣

品質，便展開了一連串的政策規劃，於年底召集了環保署及相關部會召開空污防制策略

規劃會議，並納入行政院例行的政策管制會議中討論（行政院，2017）。 

不久後，2017 年 2 月 19 日反空污遊行再度走上街頭，行政院隨即緊鑼密鼓於 3 月

召開「空污防制策略規劃推動情形追蹤會議」，4 月行政院議案中環保署報告「空污防制

策略目標具體行動措施」，並以新的政策形象「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分別於 4 月

28 日、5 月 2 日在臺中、高雄進行對焦討論會，並將對焦討論會中針對民間所關注的意

見彙整後，盤點出政策是否已在執行、可評估後執行、需在研議或是短期內無法執行作

政策燈號的對照顯示，再次到高雄進行「14+N 燈號管制說明會」。 

 基於此，本節將更細部的描述「14+N 空污防制策略」革新的空污政策，政府提出

的各項改善策略目標及各項污染物的主要減量措施。其中，14 為政府即將執行的空污防

制策略，N 即是可以再增加的解決路徑與方案作為對焦民間訴求的議題，值得關注的是

此次「空氣污染防制策略」預計在三年內由政府投入 365 億（含空污基金與公務預算）、

臺電投入 101 億元、民間投入 1684 億元，總計 2150 億元之經費預算（陳文姿，2017），

而這次經費挹注相對過往空污政策的預算費用，可說是前所未見的重視。詳細的政府、

民間、臺電三項經費投入與 14 項規劃，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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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N 空污管制措施與各項經費投入（單位：億元） 

管制措施 

政府投入金額 民間 

投入金額 

臺電 

（106－108 年） 基金預算 公務預算 

固
定
污
染
源 

1.電力設施管制 - - 46.2 101.2 

2.鍋爐管制 4.9 20 90 - 

3.農業廢棄物燃燒排煙管制 2.3 - 1.1 - 

4.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 7.1 - 139.3 - 

5.餐飲油煙管制 2.4 - 7 - 

6.改變風俗習慣 2.1 - - - 

7.河川揚塵防制 3.1 2.7 - - 

移
動
污
染
源 

8.汰換一、二期柴油大貨車 137.5 - 1078-1725 - 

9.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 26 - 68.4 - 

10.汰除二行程機車 11.5 - 244-390 - 

11.港區運輸管制 - 1.1 0.8 - 

12.提升公共運輸使用人次 - 140.9 5.3 - 

13.提升軌道貨運運能 - 0.1 0.3 - 

14.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 3.5 - 3.6 - 

合計 200.4 164.8 1684-2477 101.2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7c） 

註：「改變風俗習慣」、「河川揚塵防制」在排放清冊中為面污染源，但環保署在 14+N

空污防制策略中將其歸類為固定污染源。 

另外，「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對焦討論會」環保署說明當中 14 個細項類別的經

費需求，分述如下（環保署，2017c）： 

1.「電力設施管制」經濟部 2019 年約 101.19 億元、2020 年約 221.56 億元； 

2.「鍋爐管制」環保署 2018 年約 4 億元、經濟部 2019 年約 20.8 億元； 

3.「農業廢棄物燃燒排煙管制」環保署 2019 年約 2.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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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環保署 2019 年約 7.05 億元； 

5.「餐飲油煙管制」環保署 2019 年約 2.4 億元； 

6.「改變風俗習慣」環保署 2019 年約 2.1 億元； 

7.「河川揚塵防制」環保署 2019 年約 3.1 億元、水利署 2019 年約 4.1 億元、林務局 2019

年約 1.3 億元； 

8.「淘汰一二期柴油大貨車」將評估藉助提高空污費率籌措財源 2017年至 2019年約 137.5

億元； 

9.「三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環保署約 26 億元； 

10.「汰除二行程機車」環保署 2017 年至 2019 年約 11.5 億元； 

11.「港區運輸管制」現階段暫無經費需求，待各單位策略研擬及規劃； 

12.「提升公共運輸使用人次」約 140 億元； 

13.「提升軌道貨運運能」無編列特定經費支應，依規劃方案執行，提高貨櫃運量； 

14.「推動電動蔬果運輸車」環保署 2017 年至 2019 年 3.46 億元 

接著，再根據兩大污染源的幾項重要改善措施，說明民間訴求與政策回應的對焦，

在固定污染源部分，以「電力設施管制」和「鍋爐管制」為主要；移動污染源則以「淘

汰一、二期柴油大貨車」和「汰除二行程機車」為討論。首先，「電力設施管制」的民

間訴求為應減少燃煤的使用、立法禁燒煤與石油焦、減煤的時程等；在政策回應的部分，

則將改善的策略重點為加嚴電力業排放標準、將老舊高污染發電機組除役、天然氣機組

裝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等。「鍋爐管制」的民間訴求為加嚴鍋爐的排放標準，以及建議

各工業區設置天然氣管或儲槽；政策回應的改善執行重點則分為商用鍋爐約 1000 座，

2017 年至 2018 年推動商用鍋爐改用天然氣等乾淨燃料、工業鍋爐約 5000 座將推動資源

整合減少鍋爐使用及天然氣管線佈設。再者，移動污染源部分「淘汰一、二期柴油大貨

車」、「汰除二行程機車」之民間訴求為老舊排污嚴重的汽機車及大型車已修法預告將加

重罰鍰，應有配套措施，因此政策的回應將加強攔檢及通知到檢，減少烏賊車情形並研

擬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提供誘因加速淘汰一、二期柴油大貨車，二行程機車

預計到 2019 年淘汰 100 萬輛，並修訂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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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N 空污對焦策略討論會中，分別針對「移動污染源」、「固定污染源」提出改善

的目標內容及預期效益，預計至 2019 年推動各項管制之空氣污染物減量成效目標，包

含懸浮微粒（PM10）約 14000 公噸、細懸浮微粒（PM2.5）約 8500 公噸、硫氧化物（SOx）

約 17000 公噸、氮氧化物（NOx）約 92000 公噸、揮發性有機物（VOC）約 15000 公噸。

另外，以「排放清冊排放量」為基準，其減量比率 PM10 佔 8.2%、PM2.5 佔 10.9%、SOx

佔 14.6%、NOx 佔 23%、VOC 佔 3.4%。而 PM2.5 年平均濃度預計從 2015 年的 22μg/m3

改善至 2019 年 18μg/m3，在這當中各項空氣污染物的主要減量措施及貢獻（表 5）。PM10、

PM2.5 主要減量措施為「汰換一、二期柴油大貨車」，PM10 減量 6142 公噸，貢獻 44.6%、

PM2.5 減量 5395 公噸，貢獻 63.8%；SOx 主要措施為「電力設施管制」減量 12092 公噸，

貢獻 70.7%、NOx 則是「電力設施管制」減量 17163 公噸，貢獻 18.7%及「汰換一、二

期柴油大貨車」減量 71149 公噸，貢獻 77.6%；VOC 為「汰除二行程機車」減量 7743

公噸，貢獻 50.4%。 

 

表 5. 各項空氣污染物的主要減量措施 

各項空氣污染物 

年排放量減量成效

（公噸） 

懸 浮 微 粒

（PM10） 

細懸浮微粒

（PM2.5） 

硫氧化物 

（SOx） 

氮氧化物 

（NOx） 

揮發性有物 

（VOC） 

主要減量措施 

及減量貢獻 

汰換一、二

期柴油大貨

車：削減量

6142 公

噸，貢獻度

44.6%。 

汰換一、二

期柴油大貨

車：削減量

5395 公

噸，貢獻度

63.8%。 

電力設施管

制：削減量

1209 公

噸，貢獻度

70.7%。 

汰換一、二期

柴 油 大 貨

車：削減量

71149 公噸，

貢 獻 度

77.6%。 

汰除二行程機

車：削減量 7743

公噸，貢獻度

50.4%。 

減量合計 13770 8446 17093 91682 15346 

減量比率 8.2% 10.9% 14.6% 23% 3.4%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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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作為革新的空氣品質政策，整體來說政府對於空污防

制策略的藍圖與目標越趨清楚，不過仍有不足之處，就現階段所提出的僅只是針對各項

空氣污染物（如：PM10、PM2.5、SOx、NOx）減量成效上「量」的提高，而在實「質」

政策上的對策仍缺乏詳細的政策目標，比如以「固定污染源」電力設施管制為例，其所

提出的策略僅說明會提升發電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加嚴電力業排放標準或除役老舊高污

染發電機組，也只是概略性的說明，並沒有相對應的提出如何減「量」的明確執行作法。

又 2017 下半年度進入空污季節，連續的空氣品質「紅爆」，民眾對於政府的政策無感，

又再次集結舉行反空污運動，政策的進程也在 2017 年末行政院長賴清德公布針對「移

動污染源」將分為三階段推動全臺電動車化，於 2035、2040 年新售機、汽車將全面電

動化之目標。但距離達成日期甚遠，遙不可及。 

已邁入 2018 年，「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的推出也即將滿一年，除了肯定對於

解決空污問題的政策態度外，14+N 作為革新的空品政策原先所進行的「14+N 燈號管制」

對於政策進度的檢核似乎停擺以及缺乏對於政策執行進度的追蹤。另一方面，中南部長

期空污問題政府強調民用汽機車、夜市、餐飲業等排放貢獻，但實際上已比過去大幅下

降，除了宣示對於「移動污染源」的長期願景政策外，「固定污染源」當中「電力管制

設施」及「鍋爐管制」亦是關注的重點。但在政策的強度上力道仍顯不足，如電力設施

上，多在處理短期解決因應空污而降載等作為，缺乏長期完整的電力規劃、清楚的路徑

圖。而在鍋爐管制，目前臺中市府推出管制及補助措施，目標預計在 2019 年前全市 181

座重油鍋爐全數汰換為燃氣鍋爐，除了地方政府為全改善空污問題祭出政策外，整體改

善策略牽涉天然氣及包裹在能源轉型架構之中，亦是轉型的重要過程。 

總歸來講，看得出政府在 14+N 措施上花了不少功夫，也頗能針對目前問題改善。

然而，環保署政策著重技術性地，根據「空氣品質模式」相關研究，企圖先掌握 PM2.5

等污染物在各地區的原生、衍生比例以及點源、線源、面源貢獻量，並針對貢獻量著手

減量，以此實證科學作為政策基礎絕對是必要的。但第一個問題是，根據的實證科學項

目是否充分？例如空氣品質模式顯示面源的、原生的車行揚塵 PM2.5濃度貢獻相當大，

應優先解決（張艮輝等，2016）。但健康風險研究可能指出濃度相同，毒性不同，健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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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不同，因此鄰近石化工廠含重金屬的空污問題，需要優先解決。除此之外，更大的

問題是如何處理能源、產業與交通，甚至生活方式轉型，屬於健康、經濟與社會面的跨

界風險問題，牽動到國家整體戰略規劃。例如臺中火力發電廠應不應該降載，六輕汽電

共生燃煤量應不應該增加，這些牽涉到的是國家能源安全與轉型問題，遠超目前 14+N

措施之內涵，但對於臺灣民眾能否呼吸乾淨空氣卻是至關重要的議題。無法處理上述這

些問題，14+N 只能說是對於空氣品質革命未竟全功、有待努力的管制措施了。 

二、空污法第九次修法：革命尚未成功  

空污法第九次修法亦是面臨同樣問題，沒有從跨界風險角度去思考如何將國家減

（非）煤、低碳社會、能源與產業轉型等戰略含納。不論是明訂有害空污染物管理、加

強生煤管制力道有意正式推動總量管制，或提高罰責與吹哨者制度落實，就像是 14+N

被社會條件限制一樣，修法亦難以突破既有污染條件。2017 年 6 月環保署公告修法，環

保署在公聽會中歸納十項修法重點：（一）統一許可申請審查原則；（二）加強生煤管制

力道；（三）總量管理制度檢討；（四）落實有害空氣污染物管理；（五）落實移動污染

源管理；（六）增加揮發性有機物化學製品管理；（七）調整裁罰額度提高罰金；（八）

健全吹哨者機制；（九）提供檢舉獎金鼓勵檢舉不法；（十）及資訊全面公開擴大公民參

與。目前環保署所訂定的 2020 減量目標理想與經濟部提出的產業現實有所矛盾，若不

允許地方政府有自訂管制規範的彈性，例如地方立法禁燒生煤石油焦，則勢必走向彰化

臺化汽電共生廠遭地方政府停發排放許可證的衝突；另外汽機車排放加嚴標準勢必面臨

強迫淘汰老舊車種的壓力，種種困難讓臺灣 2300 萬百姓要呼吸健康空氣的目標距離尚

遠。 

從根本架構上來看，本文提出至少有兩點需要改變。詹長權院長提倡應將溫室氣體

納入管制。目前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政策各行其是，兩者都高度相關於能源與產業轉型

的國家戰略，但兩者在政治議程中經常分開進行，若能整合管制口徑，方能有效推估預

期效益並管考政策成效，例如生煤管制效益就應該包含溫室氣體減量和健康、環境效

益。此外，生煤使用未明確訂出年限，似乎希望國家在經濟與能源上位政策之無煤時程

確立下，透過許可證制度微調來減煤。但先進的環境與健康論述，職責上應該就是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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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來提出，不可能等待行政與經濟部門進化。因此從治理面來看，通盤考慮我國行政

資源，以及未來必需面對的產業、能源與交通轉型，才能調適與減緩溫室氣體、空氣污

染對臺灣的損害，必須兩者合流、整合進行管制，最好的方法就是進入空污法。 

另外就是，空污法應明訂「空氣品質管理」週期制度化。首先，美國清淨空氣法案

Section 108-109 明訂，美國環保署（EPA）得以根據最新科學研究成果，透過訂定、更

新與執行「國家空氣品質標準」（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NAAQS），各種

具體政策規劃和工具都圍繞著達成「國家空氣品質標準」為目的。這套程序將週期性不

斷循環，懸浮微粒至今已經完成五次完整標準程序，PM2.5 則 1997 年、2006 年、2012

年完成三次。第二，由於美國的清淨空氣法 Section 110（a）（1）明訂 NAAQS 修訂後

三年，各州必需訂出加入公民意見並符合標準的 SIPs（EPA, 2006: 2 ；CAA §110），因

此美國訂出 NAAQS 後，EPA 將會根據一套公開的管理流程進行政策規劃與執行，在聯

邦層級推動大型的空氣品質改善政策，同時要求各州三年內提出州實施計畫（SIPs），

但臺灣的空氣污染防制法沒有相關規定。以管制涵蓋區域而言，臺灣全行政範圍只有美

國州的大小，資源與能力不能要求縣市政府比照美國各州訂出計畫。反而可以仿效美

國，要求環保署訂出空氣品質標準後，中央一定時間內提出執行規劃。6 

我國在 2012 年公告 PM2.5 空氣品質標準，於 2015 年提出清淨空氣行動計畫是 3 年

時間。惟該計畫提出之減量規劃有些未見具體措施，有些則是改善力度過輕。一直要到

2017 年的「14+N」才能有明確的手段與目標一致的施政規劃，這樣就是 5 年的時間。

我國環保署沒有美國 EPA 一樣強大的研究編制，因此管制決策所需之管制科學知識乃

靠委託研究，但委託時間與被運用至決策的時間並沒有明確規範。PM2.5 風險治理從國

內開始有學者倡議、政府開始委託研究時間一過就是 17 年。過去 17 年間，空品治理進

度就出現許多等候期。2015 年提出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但馬上適逢總統選舉，結果又是

政黨輪替、內閣改組，許多政策經費也先暫停，而後又要重新審查修改。若原先的工作

延續部份，尚可在機關內部繼續推動，但若涉及興革事項，就會暫時擱置。2004 年健康

                                                 
6 雖然有學者檢討（Reitze, 2004：357-366）認為，直接由聯邦政策例如重工業化石燃料轉型、對化石燃

料交通運輸的管制以及要求遵行更為嚴格的最大可達成控制技術（MACT），可能是更有效的方法，美國

至今最有效的空氣品質改善，可能還要仰賴 EPA 的直接政策。而要求各州的 SIPs 經常拖延數年。不過這

不減損設定執行時間週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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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指引公告後，過了 5 年於 2009 年方著手進行標準研訂計畫。2006 年手動監測

方法已經公告，卻在 4 年後的 2010 年才啟動手動採樣先驅計畫，到手動採樣建置完成

已經是 2013 年。2012 年左右環保署委託以空氣品質模式結果做 PM2.5 空氣品質政策，

以至於要到 2013 年委託報告完成才逐漸產生各種管制政策。但其實這些委託計畫根據

排放數據是早在 2009 年公布的排放清冊（TEDs 7.0），又是 4 年時間，無形中耗費不少

時間。 

 

 

圖 21. PM2.5知識與治理時間演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 

因此，空污法首先應至少包含溫室氣體減量的國家戰略，對減（非）煤、低碳相關

能源、產業與交通轉型，做治理統整與規劃。另外，空污法應要求按照最新的科學研究

（主要是健康風險研究）更新空氣品質標準，並要按照標準於一定時間內訂出實施的政

策。如此一來，才能解決臺灣過去訂管制標準的延宕，這次修法，恐怕無法解決上述所

提出的問題，只能說是「革命尚未成功」，全民仍須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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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M2.5濃度與排放清冊排放量變化 

（一）PM2.5濃度變化與區域差異 

有些專家質疑空氣污染物很多種，為何臺灣民眾和不少學者都在談 PM2.5 風險，少

談其他污染物？原因在於目前臺灣空氣品質指標六大污染物：CO、O3、SO2、NO2、

PM10、PM2.5，近年都獲得極大改善，唯有 PM2.5 年平均濃度仍然嚴重超標。圖 22 可以

看到，以全臺灣尺度而言，傳統空氣品質指標所列 5 大污染物，PM10 在 1997 年達到今

日年均濃度標準，其他皆在 23 年以前就達到年均濃度標準。圖 23 則是環保署近十年主

要污染物改善情況，確實獲得極大改善，2013 年 PM2.5 開始手動監測校準統計以後，年

均濃度也改善 17%。然而圖 10 可以看到，以法定 15 µg/m3 的標準，全臺灣大多數人口

集中地區，都在不及格區域。東部的宜蘭也是在 2016 年才低於標準，加上臺東站及花

蓮站、陽明、恆春 5 個測站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其中兩個是國家公園測站。因此目前

臺灣空污首要問題，確實在民眾最關切的 PM2.5。 

 

圖 22. 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濃度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環保署，201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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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空氣污染物年平均濃度減量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環保署，2017f） 

 

 

圖 24.全臺手動測站 PM2.5平均濃度超標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6） 

若以超標比例來統計，從圖 25 可以看到。以環保署 2016 年空氣品質監測報告所列

PM2.5 自動測站濃度。以環保署提供資料的 72 站中，僅 9 站達 15 µg/m3 標準，不及格率

高達 88%。高達 31%處於濃度>25µg/m3重災區。25%亦在>20µg/m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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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關心的 PM2.5 改善來看，圖 26 藍色直條表過去四年（2013-2016）改善幅

度，較紅色直條的過去兩年（2015-2016）要大，因此改善的邊際效益愈來愈小，民眾

自然會擔憂是否已經到改善極限。最新的 14+N 空污防制措施只能把目標訂在 18µg/m3，

是否意味著現有管制手段已到極限？而 14+N 若真能按照理想實行，那麼改善效益應該

要達到過去兩年（2015-2016）的大約兩倍。各地改善幅度有所差異，污染最嚴重地區

改善也是趨緩。 

 

圖 25. 臺灣 2016 年自動測站 PM2.5平均濃度分組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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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臺灣 2013-2016 年 PM2.5改善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6） 

2017 年 12 月 17 日全臺反空污遊行以「終結一個天空，兩個臺灣」為主題，顯見臺

灣民眾對於區域空氣品質差異相當有感。臺灣各區域的改善情況如圖 27 所示。2013-2016

年 PM2.5 濃度改善最多是大東部地區（宜花東）的 20.11%，其次是大北部（臺北、新北、

基隆市）地區的 17.53%和高屏地區的 17.29%。民眾關切的臺中、彰化、雲林、嘉義、

臺南地區改善較少為 13.73%。值得注意的是埔里民眾開始爭好空氣之後，諸多管制措

施使得 PM2.5 濃度大幅改善。 

 

圖 27.臺灣 2013-2016 年分區域改善比例（不含工業、交通與公園測站、改善統計

以自動測站校正資料確認後 2013-201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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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夠針對重災區優先改善的部份，圖 28 比較臺灣 PM2.5 濃度最高前十名與改善

前十名。左列為 2016 年 PM2.5 濃度最高的前十名，右列則是改善最多的前十名，黃色標

記四個測站有進入改善前十名。正面意義是，四個污染最嚴重地區有獲得最多改善，但

負面意義是，最多改善情況下仍然名列前十。並且有六個測站位於污染最重地區，卻沒

有獲得較多改善，改善較多僅其中之嘉義、前金、屏東、南投 4 站（名列前 10）。 

PM2.5濃度前十名 PM2.5改善前十名

手動測站名稱 2016年手動測站濃度 手動測站名稱
2013-2016

改善情況

斗六測站 28.5 屏東測站 23.2%

嘉義測站 27.3 新竹測站 23.2%

台南測站 26.3 美濃測站 23.0%

前金測站 26.2 前金測站 21.1%

新營測站 26.0 南投測站 19.5%

屏東測站 25.8 嘉義測站 18.5%

补子測站 25.3 花蓮測站 18.3%

彰化測站 24.5 宜蘭測站 18.3%

南投測站 24.3 桃園測站 16.8%

忠明測站 23.5 豐原測站 16.3%  

圖 28. PM2.5濃度最高前十名與改善前十名比較（不含工業、交通與公園測站、改善

統計以自動測站校正資料確認後 2013-201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3-85） 

 

PM2.5濃度前十名
PM2.5改善最少十名（不

列已及格之恆春）

PM2.5改善最少十名（不

列已及格之恆春）

手動測站名稱 2016年手動測站濃度 手動測站名稱
2013-2016

改善情況
手動測站名稱

2015-2016

改善情況

斗六測站 28.5 竹東測站 1.5% 竹東測站 -5.9%

嘉義測站 27.3 平鎮測站 5.2% 板橋測站 3.5%

台南測站 26.3 士林測站 11.7% 苗栗測站 3.7%

前金測站 26.2 苗栗測站 11.7% 台南測站 4.0%

新營測站 26.0 萬華測站 12.6% 平鎮測站 5.2%

屏東測站 25.8 三義測站 12.6% 士林測站 5.7%

补子測站 25.3 汐止測站 13.1% 补子測站 6.6%

彰化測站 24.5 彰化測站 13.1% 桃園測站 7.0%

南投測站 24.3 补子測站 13.9% 彰化測站 7.2%

忠明測站 23.5 忠明測站 14.2% 萬華測站 7.7%  

圖 29. PM2.5濃度最高前十名與改善最少十名比較（不含工業、交通與公園測站、改善

統計以自動測站校正資料確認後 2013-201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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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左列同樣是 2016 年 PM2.5 濃度最高的前十名，右兩列分別為 2013-2016 四年

間與 2016-2016 兩年間的改善幅度最少十名。結果發現，竟然也有紫色標記的四個測站，

在不同時段中被列在改善最少的十個測站。代表有些重災區沒有得到相對的更多改善。

臺南市、嘉義朴子、彰化市、臺中忠明濃度高但改善少。意即最嚴重的地區，仍有 4 個

區域改善相當有限。 

因此針對重災區改善情況，依據「PM2.5 濃度」將自動測站按照 25µg/m3，20 µg/m3，

高於 18µg/m3，低於 18µg/m3 進行分組。結果改善最多的是年均濃度最低的 18µg/m3 組

高達 22.57%，其餘分組介於 15%-12%之間。年均超過 18µg/m3 災區，有豐原、竹東、

平鎮三站較過去差。正面的解釋是過去高度改善，使得目前有良好的表現。負面解釋則

是污染較重的地區並沒有顯著改善，全臺灣改善的數據很多是集中在非重災區。南投

市、嘉義縣、臺南新營、臺南市、高雄前金、左營、屏東潮州、臺中西屯、彰化市、苗

栗市、新竹縣、桃園市，12 站未達分組平均改善幅度。 

 

 

圖 30. PM2.5濃度分組與改善情況比較（不含工業、交通與公園測站、改善統計以自

動測站校正資料確認後 2013-201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3-85） 

 

若是按照「PM2.5 改善情況」做五分位比較。污染濃度超過 20µg/m3 的 41 站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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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站惡化。含工業測站 4 個、一般測站 2 個、交通測站、背景測站各 1 個，分別為：豐

原、雲林麥寮、臺西工業區、彰化線西工業區、高雄前鎮、鳳山、桃園觀音。餘 33 個

改善的測站，改善最少的第一分位平均僅為 7.7%，與改善最多的組 24.1%相較，相差

3.1 倍。同樣都是年均濃度超過 20µg/m3 的地區，有部份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嚴重。嘉

義新港、臺南市、高雄橋頭、高雄左營、嘉義朴子、南投市、苗栗市改善最少。五個工

業測站，竟然有線西、臺西、麥寮、前鎮比過去嚴重。同一行政區改善效果仍有很大差

異。高雄最高與最低五分位相差 3.2 倍。臺中相差約 2 倍。單一行政區差異最大為南投，

相差 4.2 倍。顯見空氣品質分區在政策措施與治理上，仍有調整空間。 

 

圖 31. PM2.5改善五分位比較（含工業、交通與公園測站、改善統計以自動測站校正

資料確認後 2013-2016 年。工業、交通、背景測站則按空氣品質年報公布 2015-2016 為

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數據取自環保署（2016b：2-83-85） 

（二）排放清冊排放量變化地區、產業差異 

對治理而言，排放源管制是最直接的行政管制，因此空氣品質治理先決之一就是掌

握排放清冊。從排放的變化排放量對污染濃度貢獻，儘管需要經過空氣品質模式計算才

能正確看出污染源對臺灣影響程度。檢視排放量變化，能檢視管制成本效益、政策影響

評估與社會正義的重要。本研究將原生性 PM2.5，NOx、SOx 進行換算後。7 圖 32 可以

                                                 
7 本研究做衍生性排放推估乃以巨觀呈現跨域細懸浮微粒污染與產業排放地理區域情況描述，達到足夠作

為社會科學研究與政策治理之參考資料。因此採 Adema and Heeres（1995）方法，經莊秉潔（2011）換算

後之等式： 精確的模擬推估不是本研究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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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空污爭議最大的雲林和臺中市，總體排放量是不減反增的。雲林石化業與汽電共

生增加最多。關鍵在水上運輸 TEDs 9.0 增加了，麥寮港 2002 年就啟用了，不可能以前

沒有。因此對六輕資料掌握仍要繼續加強。假設水運一致，整體仍然增加約為 2%。石

化業、電力與燃氣供應、陸上與水上運輸加起來就佔全雲林的 86%排放量。 

臺中整體上升了 2.2%，電力業其實過去是有下降的，製造業與水上運輸上升最多，

也呈現了臺中製造業與航運近年在超趕高雄的態勢。柴油大型客貨車排放在工業大都市

甚多且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攸關民眾的臺中市之家庭（天然氣、自用車與自用機車），

住宿餐飲實際上顯著下降 28.3%和 40.6%。但清冊基準時間只能追溯到 2010-2013，希

望儘速推出才能反應出近年快速能源、產業轉型的排放鉅變。 

 

 

圖 32.本島各縣市與雲林縣、臺中市 2010-2013 排放量變化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數據取自（TED8.1-TED9.0） 

高雄市一項都是臺灣空污最嚴重地區。但過去排放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高雄

市、臺北、新北、臺中大都會。家庭（天然氣、自用車、自用機車）、住宿餐飲業顯著

下降。高雄市家庭下降 28.9%、住宿餐飲下降 54.9%、臺北市下降 21.3%、52.5%、新

                                                                                                                                                         
點，重點在呈現相對值與趨勢。因此未經更精細之銨鹽與硝酸鹽離子、硫酸鹽離子比例校正，或各地區

轉換率進一步換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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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下降 25.6%、42.9%。TEDs 9.0 版面源差異較多，新版增加夜市排放資料（增加在

餐飲業），如此結果竟然餐飲業還是大幅下降。 

 

 

圖 33.高雄市、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 2010-2013 排放量變化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數據取自（TED8.1-TED9.0） 

總結來說，臺灣全國 PM2.5 濃度普遍偏高，過去數年有顯著改善，問題是仍然污染

相當嚴重，且過去 2015-2016 年改善減緩。正面來看是改善有所成效，負面來看是改善

可能來到投入的邊際效益下降，2017 年的 14+N 期待有超過過去數年（約 17%）改善的

幅度 18.2%，且大約為 2015-2016 的兩倍左右，目標值得嘉許。從工業測站的增加可以

印證，若不配合臺灣整體能源、產業與交通轉型，要從 14+N 未達法訂標準的目標 18 

µg/m3 到法定 15 µg/m3 ，甚至達到美國現在的 12 µg/m3 或 WHO 建議的 10 µg/m3，恐怕

道阻且長。 

排放量方面，從排放量的變化對污染濃度貢獻，需要經過空氣品質模式計算，才能

正確看出污染源對臺灣影響程度。不過，張艮輝教授研究提出面源（家庭、餐飲、地表

揚塵大宗）貢獻最多，吳義林教授則認為線源優先改善。但從排放看來，過去數年間面

源都一直扮演改善最多的角色，若按此，難道過去環保署所說的改善很多，竟然都是由

家庭、餐飲、掃路來承擔？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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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源轉型架構下空污排放分析 

於 2017 年底空污議題討論時，諸多論點均聚焦在現行非核家園的能源轉型政策方向

下，是否會導致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增加。且在去年年底 COP23 舉辦期間，英國、加

拿大領銜成立「棄用燃煤發電聯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共計有 34

個國家與州政府，承諾將加速淘汰燃煤發電。在此國際趨勢下，國內在能源轉型政策中，

不僅需達成已經法定的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更需同時大幅度的削減燃煤發電需求。

本研究在此則分就短、中、長三個時間構面，探討近年來空污季的電力結構變化以及未

來能源轉型路徑下如何加速減煤，以期可在能源轉型政策推動下，同時達成改善空污的

目標。 

（一）近年空污季發電結構分析 

近年空污爭議時，均有論者指出乃是因為核一一號機以及核二二號機無法重啟所

致。而本研究彙整 2014 年以來，近四年空污季（10 月至隔年 3 月）時的發電結構變化。

因停機之故，空污季時核電占比較過往的 15%以上，降至 10%以下，但此削減的缺口，

並非全由燃煤火力電廠填補。與 2014 年相較，目前空污季中燃煤火力的占比由 33.5%

增加至 34.7%左右，而另一方面，燃氣機組占比則由 27.4%增加至 33.7%，故由此趨勢

分析可知，現行主要採用燃氣機組因應核電機組停機時的發電缺口，相較於增加燃煤機

組占比，可減輕對空污的影響。 

且在去年起修正「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臺電於電力調度上於空氣品質

不良日時配合燃煤電廠降載，以及雲林縣政府削減六輕操作許可證的使用配額，致使麥

寮電廠於去年 11 月停機下，整體而言，使去年度 10 月至 12 月間空污季期間全臺燃煤

發電量較於去年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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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近四年空污季中發電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能源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二）能源轉型的空污改善效益 

 為綜整性分析能源轉型政策對空污改善之影響，在此以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5 年 11

月提出的能源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初稿）中所提出的「穩健減核」情境為比較基礎，

以分析其與近期能源轉型政策情境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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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2015 年能源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所提出的電力結構規劃原則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5） 

本分析中設計六個情境（表 6），以分析核四有無、用電成長率以及能源轉型強度下

的 2020 年與 2025 年的電源結構變化，進而估算電力系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依據其能

源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情境，在興建核四情境下，2020 年燃煤發電占比在 47%-52%之

間，2025 年則在 41%-48%之間。 

 而在能源轉型政策方向下，2020 年時，燃煤發電占比則為 41%-44%之間，而 2025

年時則可降至 30%以下。且若可積極推動節能，達到全國國土計畫中所設定的用電需求

零成長之目標，則 2025 年的燃煤占比更可降至 23%。反觀若未能抑制用電需求成長，

導致年均用電量成長幅度達 1.3%時，則 2025 年時不僅再生能源占比僅能達到 18%，燃

煤占比亦無法降至 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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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情境說明 

 

 

 

 

 

政策方向 穩健減核（續建核四、既有核電除役） 能源轉型 

情境名稱 政策環評中需求 政策環評低需求 
需求抑制與 

有核四情境 
全國國土計畫 供電穩定 

溫室氣體 

減量方案 

今日至 2025 年

年均用電成長率 
1.9% 1.2% 0.7% 用電零成長 1.3% 0.7% 

 說明 

引用能源開發政

策 評 估 說 明 書

（2015.11）中在中

需求成長時的「核

四運轉、其餘如期

除役」之情境，以

代表馬政府時穩

健減核政策方向。 

引用能源開發政

策 評 估 說 明 書

（2015.11）中在低

需求成長時的「核

四運轉、其餘如期

除役」之情境，以

代表馬政府時穩

健減核政策方向。 

為在同一用電量

基 準 下 進 行 比

較，引用能源開發

政策評估說明書

（2015.11）「核四

運轉、其餘如期除

役」之電力結構，

輔以目前官方於

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中所設定

的總發電量。 

於 2017 年 10 月公

布之全國國土計

畫中，提出 2025

年 電 力 需 求 為

2575 億度。亦即達

到民間能源轉型

聯盟長期倡議的

用電需求零成長。 

2017 年 11 月 8 行

政院（經濟部）提

出的產業穩定供

電策略簡報中，提

出未來的尖峰負

載變化，在此假設

用電需求成長幅

度與尖峰負載一

致。以分析若節能

成效不彰，導致高

用電成長時，對排

碳量的影響。 

引用 2017 年 11

月 8 日環保署所

公布的溫室氣

體減量推動方

案，能源部門的

評 量 指 標 為

2025 年時再生

能源發電量為

546 億度，占比

達 20%。此情境

下年均用電成

長率約 0.7%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e-info.org.tw/node/112113
http://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4/rp1061020-1.pdf
http://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dept/rp4/rp1061020-1.pdf


54 

 

 

圖 36. 2020 年各情境之電力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 

 

 

圖 37. 2025 年各情境之電力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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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依據上述結構變化，引用臺灣 2050 能源供需情境模擬器（Taiwan 2050 

Calculator）所提供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估算各情境下 2020 年與 2025 年電力系統的

主要空氣污染排放量之差異。8 

如圖 38 所示，在相近的電力需求成長率時，現行能源轉型政策方向下，2020 年與

2025 年時整體空污排放量均較「穩健減核」的情境時為低。然在能源轉型政策方向下，

若未能採取積極的節能政策，將用電量抑制在 1.3%以下時，則 2025 年電力系統排放量

僅較 2015 年削減 30%左右。反之若可達到用電需求零成長，則 2025 年時電力系統的排

放量則可較 2005 年削減 47%以上，將有助於將臺灣達成年均 PM2.5濃度降至 15 μg/m3

的空氣品質標準。 

 

圖 38. 各情境下電力系統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製表 

 

                                                 
8 由於本研究中無法再細分至不同壽齡的機組，各引用臺灣 2050 能源供需情境模擬器提供排放係數，燃

煤發電排放係數上，則引用超臨界機組之排放係數，已反映優先削減老舊機組之趨勢。燃氣發電上，則

引用新機組發電量，已反映未來將新增大量燃氣機組之趨勢。而本次考量的空氣污染物為 PM2.5、SOx、

NOx，並引用莊秉潔教授研究，將個別污染物排放量彙整為 PM2.5 排放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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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速減煤的政策條件 

前節分析指出現行的能源轉型政策方向下，可於 2025 年時將燃煤發電占比降至

29%，若可導入積極的節能政策，則可降至 23%，但此目標相較於前述國際「棄用燃煤

發電聯盟」成員國中，如英國提出的 2025 年淘汰所有燃煤發電，或是荷蘭訂定的 2030

年目標，則應有更為積極之作為。而檢視目前提出的能源轉型路徑規劃中，則除了節能

政策以外，燃氣發電以及再生能源占比則仍可提高。 

 燃氣發電占比提升的關鍵乃是天然氣供應量，依據能源局估算，2025 年燃氣發電量

從 2017 年的 931 億度增長至 1354 億度時，總天然氣的需求為 2354 萬噸。而依據現行

天然氣接收站擴增規劃，2025 年時總接收量可達 3270 萬噸，顯見燃氣發電量仍有增加

空間。而目前天然氣擴增規劃中，關鍵爭議乃為第三接收站的設置，然若以臺北港為替

代方案，興建時程有所延後時，2025 年天然氣卸收容量仍可達到 2670 萬公噸，相較於

該年的需求量仍高出 300 萬噸左右。若將 300 萬噸的供給餘裕用於增加天然氣發電量，

則可使燃氣發電量增加至 1573 億度，促使其占比提升至 56.7%（溫室氣體減量方案情

境）-61.1%（國土計畫情境）。 

 而再生能源方面，目前離岸風力發展上，目前擬將 2025 年的目標量由 3GW 提升至

5.5GW，發電量則可由規劃的 118 億度增加至 217 億度。總體再生能源發電量則可由 546 

億度增加至 645 億度，故可使再生能源占比提升至 23.3%-25%。 

 綜合以上述規劃，藉由增加燃氣發電量與離岸風力發展，則在「溫室氣體減量方案

情境」下，可將燃煤發電占比進一步削減至 17.3%。若導入積極的節能政策，在「國土

計畫情境」下，燃煤發電占比則可降至 11%，燃煤發電量可較今大幅度削減 65%左右，

可加速臺灣減煤時程。 

（四）小結 

綜合前述分析，本研究指出在核一與核二停機下，其主要發電缺口主要由燃氣發電

填補，而非燃煤發電。且在環保調度與地方政府管制作為下，此次空污季中的燃煤發電

量已較去年削減。而相較於過往的「穩健減核」的政策規劃，目前所規劃的藉由加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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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發展以及擴大天然氣占比的能源轉型方向，是可在達成非核家園目標下，大幅改

善空氣品質。然而若可強化節能政策的推動，進一步擴大天然氣發電並加速離岸風力發

電的佈建，則加速減煤時程，促使燃煤占比在 8 年之間由 47%降至 11%，有助於大幅改

善空氣品質。 

伍、治理架構議題 

一、銜接政策與民眾感知（爭議）之科學與風險溝通 

2017 年小英政府將空污治理視為重點。環保署推動 14+N、空污法修法、有害空氣

污染物管理以及多項政策，為近年規模最大的空氣品質政策。2017 上半年較 2012-2016

中部地區確有所改善。但下半年進入空污季節，連續的空氣品質「紅爆」，造成民眾對

政府努力無感，再次集結反空污運動。政府今年對於餐飲業、大型集會活動等措施，也

被民眾質疑捉小放大。相對於民眾對於空氣污染現況的不滿，以及要求政府對火力發電

廠與石化等高排放設施，政府說法經常與民眾訴求產生分歧。首先政府對外報告場合或

環保署對中央報告，都會以不同方式提出「已經改善很多」的資訊（如圖 39）。這是不

爭的事實，環保署也做了很多努力是看得見的。但另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目前仍然全

臺普遍嚴重超標的 PM2.5 與能見度高度相關，加上臺灣產生「空氣污染」的風險感知與

認識論是反國光石化運動後逐漸加強的（周桂田，2017：219-220；Chou, 2015: 

14590-14591），因此民眾直觀感受，就是「空氣不好，天空灰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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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空氣污染物年平均濃度減量趨勢 

資料來源：環保署，2017f 

 

其次是對改善方法的要求差異，環保署政策主要參考的委託研究，包括吳義林教

授強調線源即交通運輸的改善優先（公視，2017），張艮輝教授則提出面源改善最有效

果（張艮輝，2016），這些是基於空氣品質模式模擬出來的技術性的所謂實證科學結果，

也是環保署不斷強調空污管制應根據「科學實證」之政策所引用的主要知識。但「科學

實證」範圍無窮，用哪些科學來證實成為關鍵？因此 EPA 要求專業學術審查進行完整

文獻回顧後，再進行科學評估。以臺灣的情況而言，莊秉潔教授 GTx2007 年通過審查

認可、TAQM2010 年通過認可、張艮輝教授 ISCST3 2011 年通過認可，多種空品模式環

保署如何選擇？近年許多爭議，圍繞在幾種模式間對排放源對濃度貢獻有若干差異。因

此模式選擇應有更周延的科學審查與資訊公開制度。 

再者，實證科學運用到管制上，即成為管制科學。它作用的場域不再是實驗室內

的客觀數據而已，乃是進入社會複雜多元的實踐場域，從本文第貳章第三節可以看到，

工業測站污染不減反增，一些重災區污染改善並不顯著。而這些改善較少地區，出現在

雲林、彰化、臺南一些沒有大都會交通運輸負擔的地區，民眾當然會把矛頭指向大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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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廠。而從排放減量來看，過去數據顯示，餐飲業（新版含夜市）與家庭（天然氣、

自用汽機車）其實排放量過去大幅減少了。因此從民眾端，會質疑過去一直增加自用汽

機車環境成本，對餐飲業營業用廢氣排放有所管制，但高污染產業、大型柴油車政府管

制力道是否成比例？而從數據來看，確實這些排放減量都不如餐飲業與家庭減量的多。 

長期以來一直爭論的點源（工業）、線源、面源數字爭論，無益於風險治理品質。

實證科學數據是決策基本，無誤。但成功的治理絕非只根據有限的實證數據。去社會價

值化的策略，是數字上哪個污染源貢獻多，按比例多減量來訂策略。真正的治理，存在

人所生活的經濟與社會。爭點在不再只是有限的數字貢獻，應以跨界風險角度制訂政

策。圖 40 所示即包含實證科學、經濟與政治與社會價值文化因素的治理模式。按照實

證科學，以貢獻量為基礎來制訂減量，絕對是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另外，EPA

空氣品質治理概念中，「實證科學」必需先經過「完整文獻回顧」。就臺灣情況來看，地

表揚塵與工業排放毒性不同，在特定地區如何權重？實證科學細緻度永無止境，不僅是

空氣品質模擬，通常應有完整暴露評估、流行病學調查，提供政策和社會影響評估研究，

對於特定工業地區，目前環保署有專門監測，這是第一步，必須對重災區、敏感地區、

族群根據健康風險研究，才能訂出維護健康之政策。 

 

圖 40.空氣品質的跨界風險治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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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在制訂空氣品質政策時，必須進行政策影響評估，並從 2004 年之後強調治理

效果的課責性。課責性是個公共行政上常用但複雜的概念。運用在此舉個簡單例子，北

京當時的 APEC 藍，是用行政命令強制停工、停業的「不冒一縷煙」達到的。固然有效，

但它在課責性上是失敗的，因為它把所有污染源一視同仁的做處理，而沒有正確課責。

在工程地區進行灑水，減少煙塵或許是減少「地表揚塵」的好方法，但誰該提供水？灑

多少水？公共行政上運用罰則來找到該負責的對象進行課責，或者立法規定其責任，或

用課稅等手段正確課責。如果未能正確課責，就容易落入「為了少數污染者」不但「污

染全民買單，還要付出補貼」。當然要做到這些事情，實證科學就非常重要。但決定如

何管制，還必需作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優劣差異甚大，好的成本效益分析甚至

能反應到社會價值與文化。去年民眾對宗教文化集會的建議、餐飲業等措施的反彈，就

是民眾感受長期民用載具、民生相關都在加嚴，集中焚燒金紙、環保香爐也在推廣，但

政府似乎對於工業排放卻增加沒有辦法，除了需要釐清管制成本效益，莫低估民眾承擔

成本。甚至考慮「生活習慣改變的成本」，都是成功政策的要素。 

社會價值與文化牽涉到民眾感知與對健康權的追求，有些研究強調火力發電降載對

空氣品質減量貢獻不顯著。但臺灣的國家戰略若跟隨國際趨勢減（非）煤、低碳來發展，

火力發電廠考慮就不是降載的問題，而是能源轉型問題。臺灣民眾對於減（無）煤、綠

能的轉型願景，期待以創新（如 AI）產業取代高環境負擔產業的期盼。技術面來說，

目前空氣品質政策還缺乏中長期規劃，配合未來能源轉型與產業轉型，未來如果能源結

構，創新智能產業與運輸方式取代高耗能產業，整個數據基準都非常不同。光是全臺灣

公共汽車能改用電動，加上能源結構改變，這些規劃確實是超過環保署本身能量，因此

空氣品質跨界風險治理，實為國家層級的戰略項目。上述這些點，是民眾會去關切的跨

界議題，因此政府提出政策的時候，若考慮的層面僅是實證科學，當然民眾更廣的訴求，

常會與政府發生對話困難。 

透過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6 年以「風險與危機傳播」為主題，對臺灣民眾空污

感知進行調查。表 7 問到當空污發生時，最常透過哪些管道蒐集相關資訊？ 當空污發

生時，最常透過電視（71%）及網路（50.7%）的管道為最多，其次則為親朋好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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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等。顯示出民眾獲得空污信息相當即時，全天播放的電視與隨時可得的網路一旦顯示

空污發生（例如紅爆），民眾對比室外的「灰濛濛」，馬上就會有即刻的受害感受。 

知識傳播發達的今日，多數民眾對空污的人體健康風險有相當程度的感知。表 8 呈

現高達 90.7%多數認為空氣污染對人的健康影響是嚴重的。而臺灣民眾自身也已經盡量

採取降低空污風險的個人措施，70%以上民眾空氣品質不良時會戴口罩、關閉窗戶，

50%-70%的民眾進入室內會強化個人衛生防護、定期保養車輛以及在空污時期避免出

門，並且 49%民眾已經會減少燒香、燒金紙與放鞭炮，46%會減少油炸、燒烤方式烹調

食物。這一切顯示出民眾認識空污健康風險，而且也採取許多個人降低風險措施，當然

會要求政府對他們做不到的柴油大客車、大工廠進行加嚴管制。 

 

表 7.當空污發生時，最常透過哪些管道蒐集相關資訊?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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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你覺得空氣污染對人的健康影響嚴不嚴重?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 

 

表 9.當空氣污染發生時，你覺得政府有沒有辦法解決?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 

 

然而表 9 卻顯示，有 64.5%認為空氣污染發生時政府沒有辦法解決。這是對政府的

信心問題。這是 2016 年的數據，希望 2017 年調查能因環保署多項措施信心有所提升。

近期政府對於改善空污做了很多措施，但民眾仍然感覺空氣不好，對政府施政、管制對

象經常意見不一致。這件事情不能將民眾感知視為非理性、非科學。雖然臺灣年平均來

看，各種空氣污染物有所下降，然而本文指出，實證數據指出全臺 PM2.5 仍然普遍且嚴

重超標，民眾透過即時的電視、網路資訊，對照灰濛濛的空氣感受深刻。民眾希望多管

制火力發電、高污染產業與柴油大客車，環保署則比較全面的進行管制，包括民生的餐

飲、自用汽機車都管制。並根據委託研究強調火力發電、高污染產業濃度貢獻並沒有民

眾想像的多。但從濃度數據來看，工業測站五站有四站不降反升，高污染災區並沒有全

部獲得較多改善，各高污染地區改善不一，一些測站的改善少或惡化，鄰近的就是點源



63 

為最大排放源。以圖 41、圖 42 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與臺南 PM2.5 排放地理資訊圖

為例。臺中市區當然可以理解都會區交通、住家等線源、面源排放很多，但到彰化、雲

林一帶，就看到麥寮與國道的點源與線源排放而已，到臺南才又有密集的工業與都會排

放。如此一來，當民眾看到彰化市、雲林崙背、嘉義朴子改善不盡理想時，當然歸因於

濃度升高、排放增加的工業測站所代表的工業區。 

 

圖 41.臺中、彰化與雲林地區排放清冊 9.0 地理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自排放清冊 9.0 地理資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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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嘉義、臺南地區排放清冊 9.0 地理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自排放清冊 9.0 地理資訊繪製 

 

 

綜觀上述風險感知，引出銜接政策與民眾感知（爭議）之科學與風險溝通的小結。

有效的空氣品質治理，要從圖 40 的跨界風險治理來規劃。實證科學是必要的，但必須

有充分文獻回顧。民眾的訴求具有科學價值，事實就是不同分區、產業的污染與排放是

不一致的。經濟與政治層面牽涉到管制成本效益、管制正當性與課責性問題，除了考慮

管制標的，該管制標的如何課責要充分考慮。例如柴油大貨車是由全民納稅來補貼，或

是企業應當負的社會責任？最後，空氣品質治理牽涉到能源、產業與交通運輸，甚至生

活方式的轉型，這些是考慮社會價值與文化國家戰略高度的議題。風險溝通不是教育民

眾，而是理解民眾需求，銜接管制科學資料，正確處理問題。上述所提及是跨界風險治

理內涵，這樣的空氣品質治理規劃的政策與執行，才能回應真正民眾需求改善空氣品質。 

二、公民科學促進治理創新 

（一）公民科學促進治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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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問題不是單純的空氣污染而已，還延伸出空污對健康造成危害的問題、影響生

活品質等問題。然而空污具有高度的複雜性，目前的科學能力尚無法訂定出絕對安全的

曝露劑量，而且對空污的相關科學知識掌握有限、以及空污所影響的利害相關人範圍更

為廣大，橫跨的議題面向也多元，因此需要跨領域互動、協商。在這種情況下，當代的

環境治理越來越重視發展更包容多元的決策模式，讓更多常民知識進場，打開科學知識

與風險決策的黑盒子（Wynne, 1991; Fischer, 2009）。 

特別是科技與社會（STS）等理論，瞭解到獨尊實驗室產出的科學知識無法有效解

決環境風險爭議（Heinrichs, 2005; Nowotny et al., 2001; Wynne, 1991），也認為科學知識

的生產無法脫離社會脈絡性與價值取向，因此必須強化公眾參與，以廣納更多元的社會

與專業意見，檢視不同的價值體系與權力關係，增進公眾與科學社群的建設性對話，並

修正科技主義工具理性的盲點（Douglas, 2005；Fischer,2009; Barber and Bartlett, 2005）。

唯有重視知識的多元性，跨越不同知識型態、疆界的藩籬，讓廣大的利害相關人可以參

與相關資料蒐集分析以及環境爭議解決機制的選擇，形成以「問題解決導向」的知識建

構基礎，這種奠基於專業者與常民合作方法上的聯合事實認定 （joint fact-finding）過

程，才能有效解決環境健康爭議（Corburn, 2005: 11）。 

近年來強調公民作為主體，參與在具體科學知識生產過程的公民科學，已逐漸獲得

社區與環保機關的重視。決策相關知識不再僅限於傳統科學評估數據的資料生產，而是

在具有高度脈絡化與地方性環境問題所需的相關知識需求，透過良好的行政程序設計，

提供科學專家與具有在地知識的常民產生連結的機會，促使居民的經驗與證據在問題解

決上有所貢獻，讓地方知識能夠產生增進環境治理決策的正當性、縮短知識與政策間的

距離，使科學與政治決策更具公信力（Moore, 2006 ; Yearley et al., 2003; Corburn, 2005; 

Yearley, 2006）。 

雖然各界對於公民科學仍有許多不同的想像，但一般而言，公民科學指的是無受過

正式科學訓練的個人，參與在知識生產的活動中。在美國，2012年成立的公民科學聯盟，

其自許為公眾參與科學研究領域的實務社群，並舉行會議與發行期刊，其網站上對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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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學的定義即為「一般大眾執行的科學工作，通常是與專業科學家與科學機構的合作

或指引下進行」。9 一般公民參與科學是為了個人的旨趣，或自我防護（Cavalier, 2016）。 

1.公民科學的內涵 

公民科學的運作模式相當多元，若以公民參與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角色與協助程度

來區分，可分為貢獻型（contributory/一般公民志願性地蒐集資料，如紀錄生態變化）；

協力型（collaborative/公民同時分析資料並可能影響資料蒐集的方法論）；共創型

（co-created/志願者協助界定研究問題與假設，並參與在資料的蒐集、詮釋與傳播）

（Bonney et al, 2009; 2016）。而長期觀察與投入到社區空污監測行動科學發展的學者 

Gwen Ottinger 則是依據知識生產的目的、主體性，將公民科學區分為「科學權威驅動

的公民科學」（Scientific Authority-Driven Citizen Science），以及「社會運動為基礎的

公民科學」（Social Movement-Based Citizen Science）。 

（1）「科學權威驅動的公民科學」（Scientific Authority-Driven Citizen Science） 

科學權威驅動公民科學的發展動力，在於深化科學教育與提升科學的知識生產，通

常是在科學專業社群所設計的研究問題意識下展開，公民在此的參與是以蒐集資料為

主，擴大資料蒐集尺度，或協助大型資料的分析（Bonney et al, 2016）。運作上強調公

民協助學院科學家生產出一個符合既有科學規格的知識，強化既有的知識生產權威，將

其正當性建築於理想化的科學標準之上，並認為透過科學教育（讓大眾更了解科學）過

程，並想像這個富有權威光環的生產結果會帶來可能的社會與政策的改變。 

除了擴張資料的蒐集以外，此種公民科學也強調提升公民理解科學的好處，包括促

使參與者的行為改變與支持環境保護政策。這樣的公民科學倡議存在自然科學與科普傳

播的研究領域上，依存於既有的知識權力結構，並無法善用多元化價值來豐富與拓展科

學研究的內涵與方法，對於科學與治理的革新效果有限（Ottinger, 2017）。 

（2）「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Social Movement-Based Citizen Science） 

                                                 
9 原文為“Scientific work undertaken by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of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可參見 Citizen Science. org 網站

http://citizenscience.org/about/。 

http://citizenscience.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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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核心，是強化組織網絡與弱勢社群的主體性。在此社會

運動的脈絡下，公民科學成為在社區審議過程中有力說服的工具（Scott and 

Barnett,2009），促成社區動員以及充權（empowerment）（Ottinger, 2010a）。 

因此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批判與挑戰傳統科學規範下的方法與標準，並嘗試

發展出不同於主流科學的替代性工具與方法，協助解答社區關心的問題。 

Ottinger（2017）指出，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不只批評傳統標準化的科學操

作，也拒絕將其質問與根植於集體行動的社會改造願景分開。因此路線上強調科學的運

作是回應社區的關懷，其研究問題意識來自公民科學家；在科學運作的實作現場上，有

科學背景的專家是結盟的伙伴，提供資源與建議而非研究的驅動者，而公民是行動研究

的參與者，不只提供對於數據的詮釋，更可提出相關因果關連認定的社會倫理主張，以

及標準選擇與合理性的質疑（Ottinger, 2010a; 2010b）；在方法運用上，他們強調自己

可以製作組裝的工具，這類新型態的科學實作運作方式，也深受一些資訊與技術開源社

群如公共實驗室（Public Lab）10的支援（Ottinger, 2016）。不過，這種公民科學常被定

義為「政治」，因此被許多科學家視為不夠客觀而難以提供可靠的知識貢獻。而這類的

否定，也常常使此類公民科學面臨「增加其主張的科學權威」與「擴充對科學權威批判」

中的取捨（Ottinger, 2016：98-100）。 

2.從知情到公民賦權 

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強調問題意識來自於社區居民，而社區居民的問題意

識，往往是來自於身體感官感受經驗，例如居民在日常生活當中聞到惡臭、感到窒息胸

悶等，但人們多不曉得這些問題來自於何處，對健康會有何影響。因此為了嘗試了解這

些問題，一開始是為了「知情」、為了讓身體經驗有對應的知識基礎而展開公民科學行

動。但在尋求問題答案、尋求相關資訊證據的同時，也會隨著相關資訊的取得與知識的

生產，讓居民通過社區空氣品質監測來掌握周邊產業的污染狀況，獲得論述的能力，這

讓居民在議題中掌握主動性，通過公民賦權（empowerment）取得議題的詮釋權，藉此

                                                 
10 有關公共實驗室的介紹，可參閱其網站 public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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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影響政府的管制，以及工廠污染問題的改進，而產生後續相對應的公民賦權效果。 

Ottinger （2010a）指出公民科學帶來的公民賦權效果，有三個層次：第一，社區居

民擁有界定問題的能力。這包括了居民如何認知社區問題，通過何種方式獲取資料，以

及如何詮釋這些資料。Paul Ryder稱「採取主動（taking the initiative）」，當社區居民主

動採取監測行動並定義議題，這意味著廠商、政府都必須要針 對該行動進行回應，社

區因此得到了重新界定空氣品質議題的機會。第二，社區居民擁有法律訴訟的能力。潛

在受害居民或是環保團體藉由公民科學，得以檢測特定空氣污染物質，以便用於訴訟或

調解之中。並強調特定空氣污染物雖然沒有管制標準，但仍存在健康風險，得根據此特

定空氣污染物存在的質化結果，要求將舉證責任分配到政府或危害性設備所有權人，進

行該空氣污染物的環境、健康風險評估。第三，居民具有選擇居住或是離開的權利。當

居民透過社區的空氣品質監測得知污染事實，可以選擇從社區離開或者留下，以及進一

步挑戰既有的行政管制模式。透過資訊生產彌補居民與專家間的知識落差，也確保居民

可以持續表態同意與否的權利，使地方居民在充分知情下做出選擇。這也意味著必須確

保居民不是「只同意一次就代表永久同意」，而是「持續有表態同意的權力」，當發現

新證據指出危害身體健康時，社區居民仍有權利反對。 

3.公民參與科學在國外的發展 

公民科學家最常參與的模式，是資料蒐集（特別是環境監測），另外也參與線上共

同合作以詮釋圖片或其他更大的資料庫。透過社區賦權，強化社區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如社區為主的監測（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CBM），涉及公民、政府機關、工業、

學術界、社區團體和當地機構，一起合作監測、追蹤、回應、關注共同社區環境問題的

過程，或是以社區為基礎大學跨領域的教學，亦即將「公民視為科學家」，社區居民從

身體經驗到運用自己DIY的監測工具來提出主張，並做出負責任的選擇。另一方面，科

學家除了有相關專業知識外，也承認社區有能力確定抽樣地點和收集空氣樣本，作為「專

家行動者（expert-activists）」，需要同時兼顧維持科學可信度，並協助社運團體達到運

動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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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學聯盟的發展與美國環保署的公民科學計畫，顯示科學社群與政府行政部門

重視公民在資料蒐集與增進科學研究上的貢獻。而科技近用性的增加、通訊與社群網路

的發達、資訊蒐集整理能力的提升，使公民參與科學的型態也更加多元。2015年美國聯

邦政府指引各聯邦機關招募志工共同參與研究，認為此舉有助於科學研究、科技工程與

數學教育，也發行《群眾外包與公民科學工具箱（Federal Crowdsourcing and Citizen 

Science Toolkit）》；此外，個別行政機關也發展自己的公民科學方案，例如美國環保

署也於2015年發展《公民科學家的空氣監測工具箱（Air Sensor Toolbox for Citizen 

Scientists）》，11 希望協助公民選擇可攜式低成本的空污監測工具，透過提供相關指引，

使社區居民了解所在地的空氣品質。 

有關公民參與社區空氣監督計畫，在O’Rourke 與Macey （2003:406）討論美國加

州與路易斯安納州的社區參與空氣監督計畫（bucket brigades/空氣監測桶隊），社區居

民運用一種材料便捷、使用簡易而低成本的空氣收集桶，發展出社區志願網絡與小型組

織的支援系統，即時性地掌握傳統固定空氣監測所無法提供的更細緻精準資訊。 

這類的公民空氣監測團隊計畫，不僅提供新的資訊來源，增進民眾社區意識，強化

地方所主導的社區環境防護策略，更透過系統性空氣樣本採集的集體行動，促使工廠的

空氣排放資訊更加透明，並迫使企業負起污染責任。而環境監測的政策辯論，也從傳統

技術性的風險取向，轉移到社區本身所定義的健康與生活品質論述。而這類公民參與社

區空氣監督的技術，更在這一、二十年來被推廣到南非、印度等世界其他角落（Scott and 

Barnett, 2009）。 

在社區空污監測公民科學發展的研究中，Gwen Ottinger 關注石化廠附近社區污染

承受問題，並從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的研究理論視角出

發，探討與實踐環境正義運動的科學取徑。在其分析中，社區參與空污監測所發展出來

的公民科學，不只協助在地社會擴充知識基礎與科學能力，從而挑戰公部門與企業不願

                                                 
11 詳細介紹可見美國環保署網站：“Air Sensor Toolbox for Citizen Scientists” 

https://www.epa.gov/air-sensor-toolbox。 

https://www.epa.gov/air-sensor-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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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起污染問題解決的責任，更對科學技術的轉化產生影響，包括促使環境暴露與健康資

訊有更好的連結產出、強迫管制機關重新思考標準、舉證責任以及安全值等設定偏差問

題、敦促專家尋找新的科學方式與模型，來取代原本以特定種族階級為基準的標準，以

及促使科學實踐與技術創新必須考量正義、永續與健康等價值（Ottinger and Cohen, 

2011）。 

此外，在英國的公民參與空污問題政策。1998年開始，英國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預估

2005年的空氣污染狀況。審查和評估程序分四階段：第一階段由地方委員會（ local 

councils）負責評估城市區域內的污染物來源和排放程度，指認出污染程度最高區域。

第二階段委員會在高污染區進行監測，並與官方標準比較，以確定區域是否超標。在第

三階段，地方政府（local authorities）依據評估結果劃設空氣品質管理區（air quality 

management areas,AQMAs）。第四階段則是制訂減污行動計畫。第三階段的詳細評估需

要仰賴電腦模擬，協助評估模型建構的研究團隊，在英國 Bristol、York 與 Sheffield 等

三個城市展開工作。為了讓模擬更能真切反應現實狀況，研究者透過公民參與地理資訊

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將公眾知識納入模型當中，並且由獨立第三方

主持人來籌組焦點團體，建構一個專家與一般民眾能平等對話的平臺（Cinderby & 

Forrester, 2005; Yearley et al., 2003）。Yearley （2006）發現民眾參與地方污染地圖的建

構，可以協助檢視傳統科技模型預測背後未被檢驗的假設。例如，模型通常會平均化汽

車污染排放量，但事實上，貧窮區域可能有較多平均值以下的車輛而造成污染的熱區，

模型預測因此可能低估一些貧窮區域的污染值。 

4.公民參與科學在臺灣的萌芽 

臺灣的公民與科學關係之研究，從較早期以「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為基礎

的「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視角，將公眾視為科學素養

不足，需要由科學家進行科學教育的模式，轉向強調互動與對話的「公眾參與科學」

（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因此有的研究強調在地知識對於科學的貢獻，以及在

環境政策過程中忽略公民在地知識所引起的衝突和問題（范玫芳、張簡妙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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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在科學教育領域的研究，則深入探討博物館等科學教育單位，如何扮演引導公民參

與在科學知識生產當中的中介溝通角色（江淑琳、張瑜倩，2016）。此外，由泛科學網

站與農委會特生中心共同合作的「臺灣公民科學入口網」，12 也可看到相關活動、研究

與外部連結，提供公民以個人身份收集資料或進行觀測，如鳥類調查、路殺動物調查等，

協助科學活動。若依上述 Bonney 等學者的分類來看，臺灣的公民科學通常會界定在貢

獻型或協力型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公民參與空污監測的行動科學，在上述分類上，通常被界定為一種共創

型的公民科學。在運用的層次上，較無涉及科學知識拓展的目標，而著重在將知識生產

鑲嵌在具體的決策與組織行動中，嘗試回應社會需求，其認識論與驅動力上，是運用科

學引領行動層次，而非為了生產科學知識而行動，接近 Ottinger 所描述的「社會運動

為基礎的公民科學」。 

高雄作為臺灣重要的工業重鎮發展多年，四十多年來大型產業如鋼鐵業、電力業、

石化產業不斷發展。工業所帶來的各樣廢棄物與污染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高雄的空氣

品質因為臭氧及懸浮微粒濃度高，空氣污染成為高雄人無法迴避的課題。為了體現空氣

污染問題的嚴重性，促成高雄空污總量管制的執行，地球公民基金會開始在空氣污染指

標（PSI）達普通等級或臭氧值超標時，上網張貼即時空品監測資訊。從2012年2月1日

開始至5月10日，連續100天在基金會辦公室窗臺，以定點定時方式，展開「高雄的天空」

100天拍攝計畫，拍攝遠方地平線、柴山與天空，同時記錄環保署所公布的PSI值、PM2.5

的小時值，以及當日能見度的觀察記錄，透過視覺化的資訊呈現空污問題的持續性與嚴

重性。 

在空污嚴重的時候，對空氣品質最為敏感的老人、小孩等族群，往往仍繼續從事戶

外活動，顯示民眾並未意識到空氣品質對於健康的危害，不會主動搜尋環保署的即時資

                                                 
12 引自網站介紹：「臺灣公民科學入口網」由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以下簡稱特生中心）共同合作管理。特生中心自 2009 年以來陸續推動多項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

公民科學計畫，並與大專院校、政府機關、民間團體與自然生態愛好者組織夥伴關係。在天文、氣象、

環境、生態等領域的公民科學活動如雨後春筍般推出，我們藉由這個入口網整理各路公民科學的資訊，

一覽臺灣與全球的鄉民參與科學的成果與力量。」網址：http://pansci.asia/tw-citizen-science 。 



72 

訊，以及主動採取相關防護措施。為喚起空污意識，基金會更在2014年11月起與文府國

小、港和國小合作發起「校園升空污旗活動」，在空污達警戒值（35微克以上）時升起

紅色空污旗，以提醒校園師生必須戴口罩防護或減少戶外活動作為防範。 

在資訊科學界也開始出現自製小型監測工具的行動。南投暨南大學資訊管理系戴榮

賦教授，設計可偵測細懸浮微粒的低階微型感測器，在埔里地區佈點30個測站與建置雲

端平臺記錄資訊系統，嘗試自己監測當地的空污狀況。2013年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陳

伶志副研究員，因著自己的小孩氣喘，開始嘗試設計「高準確性」和「低成本」兼具的

感測裝置。並且研究與推動「參與式感測系統」，透過群眾一起觀察所得的數據進行分

析，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爾後與認同參與式精神、喜歡自己動手設計的創客 （Maker）

所組成的LASS 社群 （Location Aware Sensing System）共同合作，將此一小尺度、能

提供即時數據的微型監測器「空氣盒子」散佈出去，做大規模的資料收集。並且希望透

過即時濃度觀測的時間與空間資料的數據分析，預測空污擴散趨勢乃至追蹤空污來源

13。另外，訊舟科技公司也與中研院資科所共同合作，將空氣盒子量產化，並且推廣到

臺北、新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等六都的小學，進行廣泛布建，並且藉由 google 

map 的介面彙整資料，建立空品地圖，為民眾提供更具在地性的細懸浮微粒即時濃度資

訊。 

三、南韓空污政策 

（一）南韓新空污政策概述 

 比較與臺灣鄰近國家南韓為例，南韓與臺灣在國家發展有著相似的政經背景，近來

空氣污染嚴重的情形也與臺灣相仿，在南韓同樣面臨減煤、能源轉型的議題，和空氣污

染的問題，南韓境內懸浮微粒空氣污染情形，自 2012 年為止 PM10 都呈現改善的趨勢，

但 2013 年開始卻呈現惡化及停滯的狀態，而 PM2.5 以 2016 年為基準，全國及首爾的年

平均濃度皆為 26 μg/m3，都超過世界衛生組織 10 μg/m3 的基準，甚至呈現高 2 倍的狀態。

                                                 
13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網站。「空氣盒子推手：空氣變髒了，難道沒有辦法嗎？」。網址: 

http://research.sinica.edu.tw/pm25-air-box/ 



73 

南韓政府於 2016 年 6 月 3 日擬訂「懸浮微粒管制特殊對策」推動至今，因近來 PM2.5

濃度及空污警報次數逐漸增加的情形，民眾生活在空氣污染惡化的事實當中，隨著南韓

政局的轉變，新任總統文在寅的競選過程中，首要將解決空污問題列為重要競選政見。 

 文在寅總統於 2017 年 5 月上任後即兌現政見，宣布將暫時關閉 10 座老式發電廠，

且將在 5 年內完全停止營運為開端。隨後在 9 月 26 日新政府發表「懸浮微粒管理綜合

對策」揭示了南韓對於改善空污的總目標及短中長期的政策方向，本節將針對南韓新空

污政策的重點梳理，另一方面，也與臺灣「14+N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進行政策比較。 

 南韓新空污政策之總目標設定在 2022 年前（文在寅總統任期內）國內的排放量要

縮減 30%，為達成減量目標整體的空污管制核心內容切分為二個階段時程，短期政策

（2017 年 9 月－2018 年上半季）、中長期政策（2018 年下半季－2022 年）其相應的政

策內容分述如下： 

1、短期政策（2017 年 9 月－2018 年上半季） 

（1）實施高濃度懸浮微粒緊急應變減量措施： 

 考量到在 2018 年上半季難以在短期內改善污染程度，首要在於強化空氣污染嚴重

的緊急減量措施，以及生活尺度範圍的管制，於春季（3 月－6 月）暫時中斷老舊煤炭

火力發電廠的啟動。另外，當空氣污染嚴重時，將實施車輛單雙號車牌管制

（alternative-day-no-driving system）以及營建地調整等緊急措施。 

（2）以保護敏感族群健康為優先的政策執行 

 至明年上半季為止將強化保護敏感族群的相關基礎設施及積極進行兒童、學童校園

空間的特殊管制，包含學童通車之車輛更換為環保車輛，以及國小、國中、高中沒有體

育館的學校，將設置室內體育設施（預計 2019 年完成），同時也為了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也透過示範學校進行空氣淨化設施之裝置，另一方面，為更精確提供空氣污染資訊，將

以學校周圍為中心擴充都市大氣測量網之建置。 

2、中長期政策（2018 年下半季－2022 年） 

（1）進行各領域重大減量計畫 

 中長期政策規劃政府在任期內為達成懸浮微粒國內減量 30%的目標，分別針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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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產業、交通運輸及生活範圍的減量對策。首先電力方面在任期內廢除 30 年以上老

舊煤炭發電廠，進而調整煤炭發電比重及終極目標為推動再生能源的組合，至 2030 年

為止再生能源比重要擴大為 20%；產業領域則是突破過去以首都圈為主的排放總量管制

將擴大到首都圈以外的大型污染源的強化管制；交通運輸的改善策略將推動老舊柴油車

並於任期內淘汰老舊柴油車 221 萬輛及至 2022 年為止環保車的普及要達 200 萬輛並建

構；生活範圍部分意旨降低道路上的飛塵，道路清潔車輛擴充為 2 倍。 

（2）強化國際合作並擬訂針對國外影響的減量方案 

 主要在於強化周邊國家之間的國際互助，擬訂中國等國外造成空污縮減方案，為降

低境外污將擴大對南韓境內影響較大的中國進行空品的共同調查與研究以及強化空污

減量的環境技術，鞏固兩國的環境合作體系，另一方面，也在雙方的合作基礎下，進行

空污問題的韓中高峰會議，討論具體的合作方案為目標。 

（3）強化並提供敏感族群的國民健康保護措施 

 幼童、年長者等空污敏感族群，南韓政府將強化並提供更保護國民健康的服務，如

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地區，特別是托兒所、幼稚園、療養院等密集的地區，將限制老舊柴

油車出入限制、縮短工地建設的運作時間，在照護體系方面，將加強相關呼吸道心血管

疾病的宣導，以及獨居老人等敏感族群提供相關健康防護服務。 

（二）南韓新舊政策之對照 

 文在寅總統上任後所推出的空污新政策擬訂的短中長程改善策略目標，與前朝政府

於 2016 年 6 月 3 日所提出的版本進行政策演進的對照比較，主要切分為 5 大塊：發電、

產業、運輸、敏感族群、國際合作，兩個政策的比較在於新推出的改善方案與針對既有

的改善方案進行加強，對照如下表 10： 

 

表 10.南韓空污政策對照 

 懸浮微粒管制特殊對策 

（2016/6/3） 

懸浮微粒管理綜合對策 

（2017/9/26） 

減量總目標 2021 年國內排出 14%↓ 2022 年國內排出 30%↓ 

發電 燃煤  原則上禁止設置新的

煤炭發電 

 重新檢討〈強〉新發電廠〈9 機〉 

˙老舊發電廠春季時中斷啟動與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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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新煤炭發電排出

基準 

內提早廢機〈新〉 

再生能源 ˙2025 年擴大為 11% ˙2030 年擴大為 20% 

產業 灰塵管理 - ˙執行灰塵總量管制〈新〉 

排放繳費 ˙增加檢討NOx 排放付

費 

˙新增 NOx 排放付費〈強〉 

總量管制 ˙首都圈總量管制 ˙擴大首都圈以外總量管地區（忠

清‧東南‧光陽灣圈〈強〉） 

運輸 環保車   

船隻、工廠、汽

車 

˙降低工廠的排放  強化船隻、港灣的管制〈新〉 

 擴大工廠低空污化〈強〉 

˙強化管制汽車與普及電動車〈新〉 

老舊柴油車 ˙首都圈行駛限制 ˙擴大行駛限制地區〈強〉 

敏感族群 環境基準 -  懸浮微粒環境基準先進化〈新〉 

 新增敏感族群室內懸浮微粒基準

〈新〉 

擴充基礎建設 ˙擴大懸浮微粒測量網 ˙擴充教育設施鄰近的測量網〈強〉 

˙新增敏感族群室內懸浮微粒基準〈新〉 

教育、環境服務 ˙準備手冊與教育訓

練、宣傳 

˙學童通學車輛更換為環保車〈新〉 

˙關懷敏感族群的服務〈新〉 

˙引進懸浮微粒管制區域指定制度

〈新〉 

國際合作 升格為議題 ˙韓、中、環境部長 ˙韓、中高峰會議〈強〉 

締結協約  ˙積極討論締結懸浮微粒縮減國際協

約〈新〉 

資料來源：南韓環境部（2017）懸浮微粒管理綜合對策報導要點 

（三）臺、韓空污政策比較  

 臺灣與南韓為解決自 2012 年以來空氣污染的問題，同時也是新政府上任的狀態下

提出空氣污染的改善對策，故進行兩國的空污政策重點比較，如下表 11，在空氣污染排

放量縮減的總目標臺灣至 2019 年減量成效為 19.1%；南韓至 2022 年減量成效縮減 30%；

經費的投入皆為 2 千億元左右，固定污染源（電力）方面，老舊機組的除役運轉及再生

能源的比例提高同樣在能源轉型的脈絡中；移動污染源淘汰老舊柴油車及環保車輛的普

及皆為重要的趨勢。 

相反地，在政策監督的機制上，臺灣原先針對 14+N 燈號政策紅綠燈之政策進度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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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目前也停滯無進展，反之南韓則組成政策對策小組執行徹底的政策執行狀況、進行週

期性的檢驗及政策考核；另一方面，南韓與臺灣皆有境外污染的問題，然南韓採取的策

略為要求國內自身污染源的相關改善，並加強南韓與周邊國家的共同調查與研究。 

 

表 11、臺、韓空污政策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整理繪製 

 

（四）小結 

南韓新空污政策「懸浮微粒管理綜合對策」與臺灣「14+N 空氣污染管制策略」為

比較，南韓對於我國空氣污染政策的啟示，特別是在健康風險方面，臺灣方面，在多次

的公聽會中僅做出會將健康風險評估納入法規的結論，反之，南韓針對敏感族群的保

護，進行相當明確具體的作為，包含建立以學校為中心的空氣品質監測系統以及相關的

空氣品質清淨的設施，並將學童的通車車輛改為環保車 

，我國在近幾年有著許厝分校遷校的爭議，儘管爭議不斷，但僅就保護學童的措施與南

韓相比仍顯不足；再者，南韓與臺灣同樣有著境內及境外的污染，在境外，因兩者對於

中國的政治因素不同，南韓採取和中國進行國際合作，不過南韓仍要求國內自身的改善

為重要，反之，臺灣空污問題境外的來源比例不高，境內所導致的污染非常高，每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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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嚴重時，總是先檢討境外所造成，而非要求境內針對污染源的削減，另一方面在國際

合作上，由於政治因素的關係，無法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共同研究與調查，皆為與

南韓的不同之處。 

陸、結論 

2017 年執政黨將空氣品質改善作為主要施政目標。行政院為了讓環保署空污防制計

畫能順利推行，將「改善空污」提升至院層級的正式協商與整合，4 月推出「14+N 空氣

污染防制策略」是近年最具體的空氣品質改善措施。惟臺灣 PM2.5 污染嚴重，2017 年冬

季中南部經常「紅爆」以及全臺空氣品質不佳，2 月與 12 月民眾都走上街頭，串連全臺

進行反空污遊行。民眾對空氣品質的憂慮與不滿，似掩蓋了過去數十年環保署改善空污

的成效和 2017 年許多減量作為，然而最大的爭點確實在影響能見度、民眾容易感知及

全臺仍然嚴重的 PM2.5。政府既有的改善論調與民眾的不滿形成對比。然而本文認為臺

灣空氣品質治理的展望，在於政策與民眾感知需要銜接，真正理解空污技術面與社會面

雙重問題性，將空氣品質放在跨界風險治理架構來處理。 

民眾的憂慮並非無根據。14+N 措施大刀闊斧，但最終目標也只能訂在全臺年平均

濃度 18µg/m3，與法定目標 15µg/m3 和美國標準 12µg/m3 的尚有差距。委託研究報告看

到按照目前產業、能源、運輸與生活方式沒有轉型，這 3µg/m3 很難達到。空污法修訂

有許多突破，未能將空污法強制關連溫室氣體、碳排結構轉型之政策，並且空氣品質標

準訂定與執行，未能在法條中明確訂出週期。使空污法第九次修法，可能仍未能對現有

問題本質做出更大的改變。 

2016 年全臺灣 PM2.5 年均濃度，僅宜蘭站、臺東站及花蓮站、陽明、恆春 5 個測站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但其中兩個是國家公園測站。2016 年空氣品質監測報告所列 PM2.5

自動測站濃度，資料提供 72 站僅 9 站達標，不及格率高達 88%。真正問題不是在於「全

臺灣尺度」，而是不同地區、產業別的差異性與政策公平性等問題。污染最嚴重的地區，

沒有普遍獲得最多改善，過去四年反而是宜蘭、花蓮、臺東下降最多，過去改善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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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現在濃度在 18µg/m3 以下的地區（改善 22.6%），污染超過 18µg/m3 的其他地區改

善則介於 12.4%與 14.9%之間。污染嚴重的地區中，臺中、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反

而較少。污染濃度最高的前 10 名，有 4 個是過去 4 年或 2 年間改善最少的地區。將超

過 20µg/m3 災區 41 站改善幅度，進行五分位分析。有 8 站惡化。含工業測站 4 個、一

般測站 2 個、交通測站、背景測站各 1 個。改善最少的第一分位平均為 7.7%，與改善

最多的 24.1%，相差 3.1 倍，顯見重災區、地區改善差異需要強化。特別要注意工業測

站情況，相當影響民眾觀感。 

工業的排放過去在臺中、雲林的增加亦相當影響民眾觀感。固然排放源排放量還要

經過空氣品質模式才能推估對各地區的污染貢獻，但相對於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高雄市等大都會在住宿餐飲業與家庭（天然氣、自用汽機車）都有顯著下降，前者減少

54.9%-42.9%，後者減少 21.3%-28.9%，固然不能排除統計方式改變，但事實上餐飲業最

新統計方法是含納了夜市排放。因此，即便統計方法改變，民眾理性會認為，過去對於

服務業、小店家、自用汽車、機車許多環保管制，已經付出很多成本，減量也相當具有

成效，難道過去改善都是從民眾身上。雖然環保署強調對於點源已經有很多管制措施，

都一直在做，但看到數據上工業測站增加與增排，當然會有公平性的強烈質疑。 

從治理面來看，長期以來一直爭論的點源（工業）、線源、面源數字爭論，無益於

風險治理品質。儘管更準確的空氣品質模式很重要，實證科學數據是決策基本無誤，但

成功的治理絕非只根據有限的實證數據。真正的治理，存在人所生活的經濟與社會。爭

點不再只是有限的數字貢獻，應以跨界風險角度制訂政策。也就是完整、跨領域的實證

科學成果，放在經濟與政治和社會價值文化的跨界評估考量來推出政策。美國 EPA 的

科學評估中，空氣品質模式資料只是民眾暴露評估的第一部份。以空品模式建立暴露評

估資料後，EPA 對於空氣品質標準檢驗之實證與風險基礎考量，始終緊扣著流行病學和

民眾健康風險研究。有了上述的「科學評估」，再透過政策影響評估與管制影響評估，

提出一套健康、經濟的成本效益分析，然後才能順利推行空氣品質政策。其實我國已有

社會效益與成本評估模式可用，蕭代基等（2011）《建立環境政策與開發計畫的社會效

益與成本之評估模式》，就應該更多被運用在政策上。社會文化價值中，國家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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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民眾對風險感知、價值與健康權追求的願景，都會影響治理的大方向。 

按照實證科學，以貢獻量為基礎來制訂減量，絕對是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

去年民眾對宗教文化集會、餐飲業等措施的反彈，民眾感受長期民用載具都在加嚴，工

業排放卻增加，除了需要釐清管制成本效益，莫低估民眾承擔成本。地表揚塵與工業排

放毒性不同，實證科學細緻度永無止境，不僅是空氣品質模擬，應有完整暴露評估、流

行病學調查，提供政策和社會影響評估研究，才能訂出維護健康之政策。此外，EPA 在

制訂空氣品質政策時，強調治理效果的課責性。立法規定其責任，或用課稅等手段正確

課責。如果未能正確課責，就容易落入「為了少數污染者」不但「污染全民買單，還要

付出補貼」。 

因有跨界風險治理豐富研究，美國 EPA 將 PM2.5 加嚴為 12μg/m3 之政策，可以得到

強健的風險論述支持，特別是強力的反駁了空污管制會阻礙經濟發展的論述。EPA 能夠

提出在新修訂年均 12ug/m3 標準之下，效益將遠超過成本 12-171 倍。採取 13ug/m3 標準

將達到超過成本 13-272 倍的效益；採取 11ug/m3 標準將得到超過成本 8-90 倍的效益。

這是目前環保署管制上，在面對各部會協調、政府中央與民眾，最缺乏的風險論述。 

公民參與科學在臺灣已經開始萌芽，臺灣的公民與科學關係之研究，從較早期以「缺

陷模式」（deficit model）為基礎的「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

視角，將公眾視為科學素養不足，需要由科學家進行科學教育的模式，轉向強調互動與

對話的「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它理應是促進環保署空氣品質

治理創新的利器。臺灣正在發展一種共創型的公民科學，著重在將知識生產鑲嵌在具體

的決策與組織行動中，嘗試回應社會需求，運用科學引領行動層次，而非為了生產科學

知識而行動，接近 Ottinger 所描述的「社會運動為基礎的公民科學」，這是環保署與民

眾「協力治理」的契機。另外，南韓與臺灣在國家發展有著相似的政經背景，近來空氣

污染嚴重的情形也與臺灣相仿，在南韓同樣面臨減煤、能源轉型的議題，和空氣污染的

問題，亦相當值得臺灣政策制訂時參照砥礪。 

本文期許，臺灣的空氣品質治理，能透過銜接政策與民眾感知，掌握跨界風險問題

點，以實證科學、經濟與政治到社會與文化架構，處理的不只是技術面，而是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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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能源、交通運輸與生活方式的轉型。提升臺灣空氣品質，真正守護、捍衛臺灣

民眾的健康權，呼吸健康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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